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原侵訴字第20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韋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謝維仁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王祥能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王政琬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

字第176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二人以上共同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甲○○二人以上共同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拾月。

    犯罪事實

一、丙○○、甲○○與代號BS000-A110070號之成年女子（真實

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A女）於民國110年3月25日凌晨一同

飲酒後，3人又再行前往甲○○位於花蓮縣○○市○○○路0

0號2樓201室租屋處喝酒聊天，嗣於同日凌晨6時23分許至同

日上午7時17分之間，A女在上址房間床上躺下休息，丙○

○、甲○○隨即分別躺在A女兩旁，嗣丙○○得A女之同意親

吻A女後，甲○○見狀竟一同親吻及撫摸A女，A女察覺有二

人同時撫摸其身體後，隨即出言制止並嘗試推開丙○○及甲

○○，然丙○○與甲○○竟基於2人以上共同強制猥褻之犯

意聯絡，未停止動作而由丙○○強行撫摸A女之身體及親吻A

女之胸部、甲○○強行撫摸A女之胸部、肚子及大腿，嗣A女

起身大聲喝叱丙○○、甲○○，並稱要告知他人此事，丙○

○與甲○○始停止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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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經A女訴由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第2 項之規定，司法機關所製作

    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

    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本案判決書為避免

    被害人A女身分遭揭露，關於被害人A女之姓名、年籍等資

料，因有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資訊之虞，爰依前揭規

定，僅記載代號（A女之真實姓名、年籍等資料均詳卷內之

性侵害案件真實姓名對照表）。

二、證據能力部分：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

    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

    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

    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 至第159條

    之4 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

    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

    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

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第1項、第159條之1第2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

又參酌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59條之1之立法理由，無論

共同被告、共犯、被害人、證人等，均屬被告以外之人，並

無區分。本此前提，凡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如欲

以被告以外之人本於親身實際體驗之事實所為之陳述，作為

被告論罪之依據時，本質上均屬於證人。而被告之對質詰問

權，係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及基本訴訟權，被告以外之人

於審判中，已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

問者，因其信用性已獲得保障，即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

之判斷依據。然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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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警察調查中（以下簡稱警詢等）或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之

陳述，或因被告未在場，或雖在場而未能行使反對詰問，無

從擔保其陳述之信用性，即不能與審判中之陳述同視。惟若

貫徹僅審判中之陳述始得作為證據，有事實上之困難，且實

務上為求發現真實及本於訴訟資料越豐富越有助於事實認定

之需要，該審判外之陳述，往往攸關證明犯罪存否之重要關

鍵，如一概否定其證據能力，亦非所宜。而檢驗該陳述之真

實性，除反對詰問外，如有足以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信

用性保障者，亦容許其得為證據，即可彌補前揭不足，於是

乃有傳聞法則例外之規定。偵查中，檢察官通常能遵守法律

程序規範，無不正取供之虞，且接受偵訊之該被告以外之

人，已依法具結，以擔保其係據實陳述，如有偽證，應負刑

事責任，有足以擔保筆錄製作過程可信之外在環境與條件，

乃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

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

證據」。另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則以「具有較可信之特別

情況」（第159條之2之相對可信性）或「經證明具有可信之

特別情況」（第159條之3之絕對可信性），且為證明犯罪事

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係以具有「特信性」與

「必要性」，已足以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信用性保障，

而例外賦予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2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

決議意旨參照）。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經檢察官非以

證人身分傳喚，於取證時，除在法律上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

形者外，亦應依人證之程序命其具結，方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1第2項規定作為證據。惟被害人、共同被告、共同

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依通常情

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衡諸其等於警

詢等所為之陳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必

要性」時，即得為證據，若謂該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一

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等之陳述，顯然失衡。因

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倘與警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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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陳述同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

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同一

法理，亦得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經查：

 1、證人A女、丁○○於警詢時之陳述，屬被告丙○○、甲○○

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據被告丙○○、甲○○之辯護

人否認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97頁至第98頁），復查無其

他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5所定例外得為證

據之情形，是依同法第159條第1項之規定，其等證人於警詢

之陳述，自不得作為認定被告丙○○、甲○○犯罪之證據。

惟上開無證據能力之陳述，仍得為無罪判決所使用，亦得作

為彈劾證據，作為爭執被告、證人陳述之證明力之用（最高

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497號、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

意旨參照）。

 2、證人即共同被告丙○○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中之陳述，

對於被告甲○○而言，雖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證人即共同被告甲○○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中之陳述，

對於被告丙○○而言，雖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然本院審酌證人丙○○、甲○○於警詢、偵查中所為之陳述

與審判中之證述內容不相符合，而依上述筆錄觀察，員警及

檢察官於詢問時係採取一問一答方式，並無違法不當訊問之

情事，且於本院審理中，就其等先前於警詢、偵訊中所為陳

述，均未表示有遭受不正訊問等情（見本院卷第344 頁至第

345頁），則其等於警詢、偵查中所為之陳述，與案發時間

較為相近，對於案情之記憶自較為深刻，且未與同案被告同

庭接受訊問，就相關案情之敘述亦較少顧慮，復無其他妨害

證人陳述任意性之情事，應認其等信用性已獲得確切保障，

且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依上述規定，證人丙○

○於警詢、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自得作為認定被告甲○

○部分之犯罪事實之證據；證人甲○○於警詢、偵查中未經

具結之陳述，亦得作為認定被告丙○○部分之犯罪事實之證

據，被告丙○○、甲○○之辯護人主張證人丙○○、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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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證述欠缺證據能力，並不可採。

 3、至證人A女於偵查中之證述，既經其具結擔保真實性，並於

本院審理時到庭接受交互詰問，賦予被告行使反對詰問權之

機會，而均完足其調查程序，是其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自

得作為認定被告丙○○、甲○○犯罪之證據。

(二)又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

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之4條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

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丙○○固坦承有於110年3月25日凌晨與被告甲○○

及A女一同飲酒，嗣後三人一同前往被告甲○○位於花蓮縣

○○市○○○路00號2樓201室租屋處喝酒聊天，嗣於同日凌

晨6時23分許至同日上午7時17分之間，被告丙○○於A女酒

醉即將入睡之際，親吻A女嘴巴及撫摸A女之胸部等情，惟矢

口否認有何二人以上共同強制猥褻犯行，辯稱：我只有親A

女嘴巴跟摸A女胸部，我沒有脫下A女内衣、親吻A女胸部及

撫摸A女下體；A女一開始沒有出言制止，後來A女大聲喝叱

我就停止動作等語；被告甲○○固坦承有於110年3月25日凌

晨與被告丙○○及A女一同飲酒，嗣後三人一同前往被告甲

○○位於花蓮縣○○市○○○路00號2樓201室租屋處喝酒聊

天，嗣於同日凌晨6時23分許至同日上午7時17分之間，被告

甲○○親吻A女嘴巴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二人以上共同強

制猥褻犯行，辯稱：剛開始我們是告知A女我們先在沙發喝

酒就好，然後A女就自己主動到床上，那時候A女並未酒醉，

然後我們坐在沙發，A女坐在床上，我們這樣在聊天，所以A

女很清醒；我是在A女意識清醒的時候親她，我只有親A女，

其他的行為我都沒有做等語。惟查：

 1、被告丙○○、甲○○於110年3月25日凌晨與A女一同飲酒，

嗣後三人一同前往被告甲○○位於花蓮縣○○市○○○路00

號2樓201室租屋處喝酒聊天，嗣於同日凌晨6時23分許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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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7時17分之間，被告丙○○親吻A女嘴巴及撫摸A女之

胸部、被告甲○○親吻A女嘴巴等情，業據證人A女於偵查及

本院審理時證述在案，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0年5

月27日刑生字第1100033069號鑑定書1份、被告2人於本案案

發後與A女間之簡訊翻拍照片及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在卷可

證，亦為被告丙○○、甲○○所是認，此部分事實，首堪認

定。

 2、被告丙○○、甲○○確有違背A女意願，對A女為猥褻行為，

理由如下：

 (1)本案犯罪事實，迭據證人A女於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時證

述如下：　　

　　證人A女於偵查中具結證稱：110年3月25日我跟丙○○、甲

○○還有丁○○一起在外面喝酒，喝到凌晨6點多就回丙○

○家（應為甲○○家）繼續喝，到家時丁○○說他累了就先

睡，房間内有二張床，一個比較高一點，丁○○睡的是比較

低的另一張床，後來我跟丙○○、甲○○就繼續喝，因為丙

○○、甲○○說我累了可以躺著，我就跟丙○○說我累了我

先躺一下；那天我一個人喝20罐啤酒，丙○○、甲○○讓我

先躺，躺沒多久，丙○○就躺我左邊，過一下甲○○來躺我

右邊，後來他們兩人開始上下其手，我記得我好像有蓋東

西，一個人用手搓我胸部，手有伸到衣服及胸罩，另一個人

手伸進内褲摸到我下體，當下我不知道哪隻手是誰的，他們

兩人同時摸，我不知道是左邊摸來的還是右邊摸來的；我被

摸之前想躺著休息，已經快睡著，被摸之後我就開始掙扎、

反抗，然後將丙○○、甲○○他們推開說不要弄我；因為丙

○○、甲○○摸我的時候一直在笑，我就說你們在幹嘛，你

們這樣太誇張，你們不要弄我，我講完後他們一直在笑，還

繼續在我身上摸來摸去；丙○○、甲○○摸我時，我有嚇一

跳，我嘗試將丙○○、甲○○推開，但推不開，因為丙○

○、甲○○都在我身體旁邊，丙○○、甲○○都離我很近，

所以推不動，因為丙○○、甲○○越弄我越不舒服，我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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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丙○○、甲○○推開，甲○○有先離開我身邊一點點，但

他們二人還是繼續摸，我第二次推丙○○、甲○○時，他們

沒有摸到衣服裡面，是隔著衣服摸胸部、腿及肚子，第二次

推之後，丙○○、甲○○還繼續摸，我才坐起來，丙○○、

甲○○他們跟著我坐起來，坐起身之後丙○○、甲○○還用

手觸碰我，但沒再將手伸進我衣服或褲子；我用比講話聲大

很多的音量罵丙○○、甲○○不要再弄我了，他們就停止

了；在旁邊睡覺的丁○○好像聽到我們爭吵聲醒來，丙○

○、甲○○就停止弄我的動作，丁○○就去跟他們講話，講

完後丁○○就離開房間；後來我有打電話跟我姊求救，丙○

○、甲○○二人就完全停止用我的動作，丁○○起來時丙○

○、甲○○就沒再碰我，我就打電話給我姊求救，我記得沒

多久，甲○○因為害怕就從二樓跳下去跑不見面，剩丙○○

一人，我叫丙○○不要跑，沒多久丙○○拿著衣服往樓上

衝；現場的酒瓶是我摔破的，我要阻止丙○○、甲○○從門

口跑掉，我摔酒瓶的時候，丙○○、甲○○都還在房間等語

（見偵卷第75頁至第78頁），並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在110

年3月25日上午5時許，我躺在床上時，丙○○、甲○○先在

前面的一個小沙發上面，後來我還沒睡著，丙○○、甲○○

就躺到我旁邊，大概過了5至10分鐘的時候，丙○○、甲○

○就開始親我，一開始好像是丙○○先上來親我，因為我對

丙○○是有好感的，所以丙○○親吻我的時候我覺得還好，

我只是讓丙○○親吻，沒有主動親丙○○；後來他們就開始

撫摸我的胸部、肚子一直到下體，因為那時候他們兩個都在

我旁邊，所以我無法很確定到底哪隻手是誰的，那時有棉被

蓋著，所以我不知道是誰的手脫掉我的胸罩、撫摸我的胸

部，但我能確定甲○○有親吻我跟撫摸我的胸部；被告丙○

○、甲○○都有違背我的意願擅自親我的臉、嘴及耳朵等部

位；因為丙○○、甲○○一直在嘻笑，就是有點在嘲笑我的

那種感覺，後面我就生氣，我就整個坐起來，我就說你們太

過分了，加上丁○○也醒了，後來丙○○、甲○○才停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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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見本院卷第273頁至第280頁等語）。是依證人A女所

述，本案之案發經過為，證人A女與被告丙○○、甲○○於1

10年3月25日凌晨，在被告甲○○之住處飲酒，後來證人A女

在被告甲○○之住處躺下休息，不久後被告丙○○、甲○○

分別躺在證人A女之右、左兩側。嗣被告丙○○親吻A女時，

因證人A女對被告丙○○有好感，故證人A女並未拒絕，而後

證人A女感覺有人掀起其上衣及胸罩，且同時有2人撫摸A女

身體，經A女以言詞拒絕表示「我不要」後，被告丙○○、

甲○○仍持續撫摸A女，A女不甘受辱隨即起身並大聲喝叱被

告丙○○、甲○○，並表示要打電話向他人告知此事，被告

丙○○、甲○○始停止動作，A女並憤而將酒瓶砸向房間大

門附近，被告甲○○遂由2樓窗戶跳窗離去，被告丙○○則

係由大門離去等情。

 (2)證人A女所指訴之上開犯罪事實，有以下之證據足茲補強：

  ①被告丙○○於偵查中陳稱：A女喝叱後，我坐在A女旁邊看A

女打電話，A女叫我們都別走；A女喝叱完，我下床後，A女

才起身，A女起身時內褲有穿著，她包著棉被；A女有問我說

你們覺得很好笑嗎等語（見偵卷第35頁至第36頁），並於本

院審理中，轉換為證人身分具結證稱：當A女喝叱我們時，

我都當時已經沒有在床上了；A女喝叱我們之後，當時甲○

○已經在沙發了等語（見本院卷第191頁至第192頁），且被

告甲○○亦於偵查中陳稱：（檢察官問：A女是否有斥喝罵

你們？）A女沒明確說不要，A女是突然生氣，就罵我們，罵

什麼我不清楚等語（見偵卷第38頁）。是依被告丙○○所

述，證人A女確有於被告丙○○、甲○○對其為親吻及撫摸

之行為後，大聲喝叱制止被告丙○○、甲○○，並質疑被告

丙○○、甲○○是否覺得這件事情很好笑等情。　　

  ②證人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110年3月25日凌晨在丙○○

家中時，因為我本身有聽障障礙，所以我沒有聽到A女在大

叫，我在現場沒有看到發生什麼事情，後來A女叫我離開房

間，我就出去了；我不知道丙○○、甲○○跟A女間發生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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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事情，A女也沒有跟我說發生什麼事情，A女叫我出去我就

出去了，我離開時房間裡還有丙○○、甲○○及A女；我警

詢時說我有看到A女砸了酒瓶，甲○○在清地上的玻璃屑、

丙○○站在一邊，我穿了鞋子就離開，但我當時沒有看清楚

是誰砸酒瓶，我知道地板有玻璃碎片，沒有看到是誰砸的等

語（見本院卷第167頁至第169頁、第174頁）。是依證人丁

○○所述，其雖未見本案案發之過程，然其確實有於本案案

發後經證人A女叫起床，並於起床後見地板有酒瓶之玻璃碎

片。

  ③證人A女於遭被告丙○○、甲○○親吻及撫摸後，隨即於同

日7時6分許傳送簡訊與暱稱為「小小」之人稱：「我有困

難，拜託啦」、「叫爸爸來帶我」、「求你了」、「被設計

了」、「姐你了」等語，有證人與「小小」間之對話截圖照

片2張在卷可參（見警卷第109頁）。

  ④被告甲○○於本案發生後，並非由大門正常離去，而係由租

屋處二樓跳至一樓人行道上，且不顧落地姿勢為單腳先行著

地所帶來之劇烈衝擊，隨即快速跑離現場，亦有監視器影像

截圖照片2張在卷可證（見警卷第95頁）。

  ⑤被告甲○○於本案發生後，傳送簡訊與A女稱：「姐姐你好

我是甲○○...丙○○的朋友，那天的事情很抱歉，因為自

己有點喝過頭了，然後讓你感到不舒服這點我在這邊跟你好

好說對不起是我的錯，你那時候你把我推開的時候我就離開

到沙發了、也沒有再對你繼續下去的意思...希望你能原

諒...和解...是我不夠成熟是我的自以為，傷害了你...是

我沒有盡到對陌生人的禮貌。讓你感到不舒服不開心...是

我的不對真的對不起...姐姐在這邊跟你說對不起了很抱

歉」、「姐姐你好...那個事很抱歉，想說與其用打字道

歉，不如當面跟妳好好道歉，希望姐姐您可以回覆我一

下...」等語，有被告甲○○與A女間之對話截圖照片2張在

卷可參（見警卷第69頁）。

  ⑥被告丙○○於本案發生後，傳送簡訊與A女稱：「能不能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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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約明天下午」、「至少給我另一個朋友機會可以吧」、

「對不起，拜託你，可不可以在給我個機會，拜託，不會有

下次也絕對不會再有下次」、「對不起，真的對不起，拜

託，真的再給我一次機會〜我一定會好好做人〜我有反省自

己了...真的是我們不對〜對不起，拜託，給我一次機

會」、「可不可以再給我機會，真的很抱歉〜我真的知道錯

了〜拜託，能不能給我機會」、「拜託，可不可以給我個機

會，對不起，拜託，真的很對不起，拜託你給我個機會，拜

託」等語，有被告丙○○與A女間之對話截圖照片2張在卷可

參（見警卷第71頁至第72頁）。

  ⑦證人A女之胸罩採樣之左罩杯內層處，檢出一男性Y染色體DN

A-STR主要型別，與被告丙○○型別相符，不排除來自被告

丙○○或與其具同父系血緣關係之人，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

警察局110年5月27日刑生字第1100033069號鑑定書1份附卷

可佐（見偵卷第49頁至第61頁）。是A女證稱有人親吻其胸

部等情，應係丙○○所為無疑。　　　

  ⑧從而，以上事證，俱足補強證人A女之證述而擔保其真實

性，自堪採信為真。 　　　　

 (3)被告丙○○、甲○○雖以前揭情詞置辯，然均無可採，理由

如下：

  ①被告丙○○雖於本院審理中辯稱其僅構成乘機猥褻，亦即其

係趁證人A女因意識不清不能抗拒而為猥褻行為，然此與被

告丙○○於偵查中陳稱：110年3月25日凌晨，我開始親吻及

觸摸A女的時候，我認為A是醒著的等語（見偵卷第39頁），

證人A女於偵查中具結證稱：被摸的當下我蠻清楚的，我都

知道發生什麼事情等語（見偵卷第78頁），及被告甲○○於

本院準備程序中陳稱：A女上一秒還在跟我們聊天，所以A女

並沒有酒醉，我是在A女意識清楚的時候親A女等語大相徑庭

（見本院卷95頁），亦無從說明倘A女於案發時確屬意識不

清，何以就本案之細節部分均得與被告丙○○、甲○○所述

一致等情，是被告丙○○前開所辯，並無可採。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0



  ②被告甲○○雖辯稱其僅有於A女意識清楚時，親吻A女嘴巴等

情，然被告甲○○於警詢時陳稱：我與丙○○一開始都是分

別和A女親親抱抱，後面到一個時間，我與丙○○兩人就一

起跑到床上和A女親親抱抱，然後A女突然把我推開，我被推

開之後就到沙發喝酒；我就只有親親抱抱而已，我親親只有

親她的嘴，我只有觸摸A女的肚子及大腿；我只有觸摸A女的

胸部，我摸胸部的時後有胸罩（筆錄誤載為「胸部」）隔

著，我沒有舔A女的胸部；這件事情沒有人主導，我忘記是

我先對A女上下其手還是丙○○先的；A女沒有喝叱我們停

手，就只有我和A女摟摟抱抱的時候，她突然把我推開，於

是我就馬上停手到沙發那邊喝酒，丙○○後來如何停手我不

清楚，我只知道他也突然跑來我旁邊，然後A女在旁邊哭等

語（見警卷第14頁至第17頁），嗣於偵查中改稱：我有親A

女嘴巴，我記得沒有摸A女，我沒有摸A女的胸部或舔A女的

胸部；我沒摸A女胸部，我親A女嘴巴時她沒反抗，A女是醒

著的；我有跟A女身體貼近，但沒有摸A女身體；我在警詢時

說有摸A女胸部，但我現在回想起來沒有；我的手有放在A女

的肚子及大腿上（見偵卷第37頁、第39頁），又於本院審理

中陳稱：我只有親A女，其他的我都沒有做等語（見本院卷

第95頁），足見被告甲○○係隨訴訟進行程度不斷更易供

詞，且就涉案情節逐次縮減，顯為卸責之詞；而證人A女雖

於偵查中證述不知是誰的手觸摸其胸部及私密處，然證人A

女已明確表示同時有2人撫摸其身體，與被告甲○○警詢之

陳述較為相符，是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所辯上情應非實

在。

  ③至被告丙○○、甲○○雖均辯稱於A女喝叱之後，並未有任

何親吻及撫摸A女之行為等語；惟查：

  被告甲○○於檢察官訊問時陳稱：我與丙○○在觸摸A女的

過程中，A女都沒有反抗或拒絕，A女突然生氣時，我不知所

措，沒有繼續摸的動作，我們以為我們做什麼東西讓A女不

高興，A女就直接突然生氣，我們就嚇到，就在旁邊聽她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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罵我們，她罵我們什麼就不清楚，我忘記了等語（見偵卷第

38頁），又於檢察官訊問時改稱：A女喝叱時，我們沒有繼

續摸、親A女，A女突然起身喝叱，我那時已經在沙發了，那

時候被告丙○○與A女二人在床上，A女還沒喝斥我就在沙

發，因為當時想喝酒等語（見偵卷第39頁），是被告甲○○

於A女大聲喝叱拒絕其等之行為時，被告甲○○是否仍在床

上，前後供述不一，已難採信。

  而被告丙○○於本院審理中，轉換為證人身分具結證稱：我

只記得我躺在A女的旁邊，我不記得甲○○有沒有躺下來；

我看的到A女，但看不到甲○○，因為我躺著，我覺得A女會

阻擋我的視線；我不清楚甲○○有沒有撫摸A女等語（見本

院卷第184頁至第185頁），及被告甲○○於本院審理中，轉

換為證人身分具結證稱：我親吻A女嘴巴的時候，我沒印象

丙○○有沒有看到，跟丙○○有關的事情，我都沒有印象；

我都閉眼睛，沒有注意丙○○在哪裡做什麼事情等語（見本

院卷第196頁、第198頁），均與其等於警詢及偵查中，均能

就案發時同案被告之行為詳為證述之情形大不相同，顯係臨

訟互相迴護，當無可採。

  再者，倘如被告甲○○所述，其係於A女意識清醒之情形

下，親吻A女，且A女並未表示任何拒絕之意，何以被告甲○

○事後要以跳樓之方式迅速逃離現場？並不斷傳送訊息向A

女道歉？倘被告丙○○未有違背A女之意願，親吻A女及撫摸

A女身體（被告丙○○辯稱A女於斯時意識不清等情並無可

採，業如前述），何以被告丙○○事後要不斷傳訊息向A女

道歉，表希望A女再給其一次機會？是被告丙○○、甲○○

之供詞反覆且避重就輕，案發後之行為亦與常情有違，實難

遽信。 

 (4)另被告丙○○之辯護人雖為其辯稱：證人A女就其有無嘗試

推開被告2人等情，即證人A女起身後，被告2人是否仍有繼

續撫摸證人A女等情，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前後不一致等

語，然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於遭性侵害之際，身心均受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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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加以受到性侵害後所引起之心理反應，本難期待被害

人於事後司法程序之歷次證述中，得以分毫不差描述案發過

程，被害人之記憶因時間經過而淡忘致發生不一致情形，亦

不違常理，自難以證人A女前後證述之內容有細節之不同，

逕認其指述為虛，是辯護人所辯上情，亦無可採。　　　　

(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丙○○、甲○○就上開犯罪

事實欄所示之犯行，均堪可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二人以上共同犯前條之罪

者，係指在場共同實行或在場參與分擔實行強制性交犯罪之

人，有2人以上而言。又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

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

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

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

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

責，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

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

同負責。按共同正犯意思之聯絡並不限於事前有所謀議，即

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其表示之方

法，亦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

不可。又若了解最初行為者之意思而於其實行犯罪之中途發

生共同之意思而參與實行者，亦足成立相續之共同正犯，故

對於發生共同犯意以前其他共同正犯所為之行為，苟有就既

成之條件加以利用而繼續共同實行犯罪之意思，則該行為即

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

第4230號、103年度台上字第225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

查，本案係由被告丙○○先行親吻被害人A女後，被告甲○

○見狀隨即一同親吻被害人A女，嗣被告二人均撫摸A女之身

體，持人數之優勢令被害人A女一時無法反抗而得手，並於A

女出言制止後，仍一同嘻笑繼續為猥褻行為，顯有犯意之聯

絡。是核被告丙○○、甲○○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4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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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猥褻罪，而有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1款之情形，應論以

刑法第224條之1之二人以上共同犯強制猥褻罪。被告2人就

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另刑法

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

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

有其適用；又適用該條文酌量減輕其刑時，雖不排除審酌同

法第57條各款所列之事由，惟其程度應達於客觀上足以引起

同情，確可憫恕者，方屬相當，經查本案無論就犯罪動機、

情節、手法等，均無從認被告丙○○、甲○○有情堪憫恕之

情，自無刑法第59條減刑規定之適用，附此敘明。

(二)爰審酌禁止2人以上共同對他人為猥褻行為係我國現行之有

效規範，並為刑法所明定，當為我國人民普遍適用之行為原

則，被告丙○○、甲○○於理性思考後，仍違背上開行為規

範而為本案犯行，國家自應透過刑罰再次宣示上開規範之有

效性。本院衡酌被告丙○○、甲○○本案犯行之手法所蘊含

之不法內涵；被告丙○○、甲○○犯行對被害人A女所生之

影響，及被告丙○○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須扶

養母親、之前做工程、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2萬8千元、

家庭經濟狀況貧困各因素對其遵法能力之影響性等一切情狀

（見本院卷第350頁至第351頁）；被告甲○○自述高職肄業

之智識程度、未婚、無須扶養其他人、之前做工程、現在沒

有工作、目前靠存款過活、家庭經濟狀況貧困各因素對其遵

法能力之影響性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351頁），分別量

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並強化一般民眾對於自身受

法律保護之合理期待。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羅美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憲

                                    法  官  林思婷

                                    法  官  邱佳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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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

法第32 條第2項、第3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

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

示之意思相反）。

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1　　日

                                    書記官  方毓涵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

電磁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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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原侵訴字第20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韋綸






選任辯護人  謝維仁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王祥能




選任辯護人  王政琬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176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二人以上共同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甲○○二人以上共同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拾月。
    犯罪事實
一、丙○○、甲○○與代號BS000-A110070號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A女）於民國110年3月25日凌晨一同飲酒後，3人又再行前往甲○○位於花蓮縣○○市○○○路00號2樓201室租屋處喝酒聊天，嗣於同日凌晨6時23分許至同日上午7時17分之間，A女在上址房間床上躺下休息，丙○○、甲○○隨即分別躺在A女兩旁，嗣丙○○得A女之同意親吻A女後，甲○○見狀竟一同親吻及撫摸A女，A女察覺有二人同時撫摸其身體後，隨即出言制止並嘗試推開丙○○及甲○○，然丙○○與甲○○竟基於2人以上共同強制猥褻之犯意聯絡，未停止動作而由丙○○強行撫摸A女之身體及親吻A女之胸部、甲○○強行撫摸A女之胸部、肚子及大腿，嗣A女起身大聲喝叱丙○○、甲○○，並稱要告知他人此事，丙○○與甲○○始停止動作。
二、案經A女訴由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第2 項之規定，司法機關所製作
    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
    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本案判決書為避免
    被害人A女身分遭揭露，關於被害人A女之姓名、年籍等資料，因有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資訊之虞，爰依前揭規定，僅記載代號（A女之真實姓名、年籍等資料均詳卷內之性侵害案件真實姓名對照表）。
二、證據能力部分：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
    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
    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
    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 至第159條
    之4 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
    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
    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1第2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又參酌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59條之1之立法理由，無論共同被告、共犯、被害人、證人等，均屬被告以外之人，並無區分。本此前提，凡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如欲以被告以外之人本於親身實際體驗之事實所為之陳述，作為被告論罪之依據時，本質上均屬於證人。而被告之對質詰問權，係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及基本訴訟權，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已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者，因其信用性已獲得保障，即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然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調查中（以下簡稱警詢等）或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之陳述，或因被告未在場，或雖在場而未能行使反對詰問，無從擔保其陳述之信用性，即不能與審判中之陳述同視。惟若貫徹僅審判中之陳述始得作為證據，有事實上之困難，且實務上為求發現真實及本於訴訟資料越豐富越有助於事實認定之需要，該審判外之陳述，往往攸關證明犯罪存否之重要關鍵，如一概否定其證據能力，亦非所宜。而檢驗該陳述之真實性，除反對詰問外，如有足以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信用性保障者，亦容許其得為證據，即可彌補前揭不足，於是乃有傳聞法則例外之規定。偵查中，檢察官通常能遵守法律程序規範，無不正取供之虞，且接受偵訊之該被告以外之人，已依法具結，以擔保其係據實陳述，如有偽證，應負刑事責任，有足以擔保筆錄製作過程可信之外在環境與條件，乃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另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則以「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第159條之2之相對可信性）或「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第159條之3之絕對可信性），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係以具有「特信性」與「必要性」，已足以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信用性保障，而例外賦予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2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經檢察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於取證時，除在法律上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者外，亦應依人證之程序命其具結，方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作為證據。惟被害人、共同被告、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衡諸其等於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即得為證據，若謂該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等之陳述，顯然失衡。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倘與警詢等陳述同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同一法理，亦得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經查：
 1、證人A女、丁○○於警詢時之陳述，屬被告丙○○、甲○○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據被告丙○○、甲○○之辯護人否認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97頁至第98頁），復查無其他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5所定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是依同法第159條第1項之規定，其等證人於警詢之陳述，自不得作為認定被告丙○○、甲○○犯罪之證據。惟上開無證據能力之陳述，仍得為無罪判決所使用，亦得作為彈劾證據，作為爭執被告、證人陳述之證明力之用（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497號、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
 2、證人即共同被告丙○○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中之陳述，對於被告甲○○而言，雖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證人即共同被告甲○○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中之陳述，對於被告丙○○而言，雖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然本院審酌證人丙○○、甲○○於警詢、偵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之證述內容不相符合，而依上述筆錄觀察，員警及檢察官於詢問時係採取一問一答方式，並無違法不當訊問之情事，且於本院審理中，就其等先前於警詢、偵訊中所為陳述，均未表示有遭受不正訊問等情（見本院卷第344 頁至第345頁），則其等於警詢、偵查中所為之陳述，與案發時間較為相近，對於案情之記憶自較為深刻，且未與同案被告同庭接受訊問，就相關案情之敘述亦較少顧慮，復無其他妨害證人陳述任意性之情事，應認其等信用性已獲得確切保障，且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依上述規定，證人丙○○於警詢、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自得作為認定被告甲○○部分之犯罪事實之證據；證人甲○○於警詢、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亦得作為認定被告丙○○部分之犯罪事實之證據，被告丙○○、甲○○之辯護人主張證人丙○○、甲○○前揭證述欠缺證據能力，並不可採。
 3、至證人A女於偵查中之證述，既經其具結擔保真實性，並於本院審理時到庭接受交互詰問，賦予被告行使反對詰問權之機會，而均完足其調查程序，是其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自得作為認定被告丙○○、甲○○犯罪之證據。
(二)又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之4條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丙○○固坦承有於110年3月25日凌晨與被告甲○○及A女一同飲酒，嗣後三人一同前往被告甲○○位於花蓮縣○○市○○○路00號2樓201室租屋處喝酒聊天，嗣於同日凌晨6時23分許至同日上午7時17分之間，被告丙○○於A女酒醉即將入睡之際，親吻A女嘴巴及撫摸A女之胸部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二人以上共同強制猥褻犯行，辯稱：我只有親A女嘴巴跟摸A女胸部，我沒有脫下A女内衣、親吻A女胸部及撫摸A女下體；A女一開始沒有出言制止，後來A女大聲喝叱我就停止動作等語；被告甲○○固坦承有於110年3月25日凌晨與被告丙○○及A女一同飲酒，嗣後三人一同前往被告甲○○位於花蓮縣○○市○○○路00號2樓201室租屋處喝酒聊天，嗣於同日凌晨6時23分許至同日上午7時17分之間，被告甲○○親吻A女嘴巴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二人以上共同強制猥褻犯行，辯稱：剛開始我們是告知A女我們先在沙發喝酒就好，然後A女就自己主動到床上，那時候A女並未酒醉，然後我們坐在沙發，A女坐在床上，我們這樣在聊天，所以A女很清醒；我是在A女意識清醒的時候親她，我只有親A女，其他的行為我都沒有做等語。惟查：
 1、被告丙○○、甲○○於110年3月25日凌晨與A女一同飲酒，嗣後三人一同前往被告甲○○位於花蓮縣○○市○○○路00號2樓201室租屋處喝酒聊天，嗣於同日凌晨6時23分許至同日上午7時17分之間，被告丙○○親吻A女嘴巴及撫摸A女之胸部、被告甲○○親吻A女嘴巴等情，業據證人A女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證述在案，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0年5月27日刑生字第1100033069號鑑定書1份、被告2人於本案案發後與A女間之簡訊翻拍照片及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在卷可證，亦為被告丙○○、甲○○所是認，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2、被告丙○○、甲○○確有違背A女意願，對A女為猥褻行為，理由如下：
 (1)本案犯罪事實，迭據證人A女於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時證述如下：　　
　　證人A女於偵查中具結證稱：110年3月25日我跟丙○○、甲○○還有丁○○一起在外面喝酒，喝到凌晨6點多就回丙○○家（應為甲○○家）繼續喝，到家時丁○○說他累了就先睡，房間内有二張床，一個比較高一點，丁○○睡的是比較低的另一張床，後來我跟丙○○、甲○○就繼續喝，因為丙○○、甲○○說我累了可以躺著，我就跟丙○○說我累了我先躺一下；那天我一個人喝20罐啤酒，丙○○、甲○○讓我先躺，躺沒多久，丙○○就躺我左邊，過一下甲○○來躺我右邊，後來他們兩人開始上下其手，我記得我好像有蓋東西，一個人用手搓我胸部，手有伸到衣服及胸罩，另一個人手伸進内褲摸到我下體，當下我不知道哪隻手是誰的，他們兩人同時摸，我不知道是左邊摸來的還是右邊摸來的；我被摸之前想躺著休息，已經快睡著，被摸之後我就開始掙扎、反抗，然後將丙○○、甲○○他們推開說不要弄我；因為丙○○、甲○○摸我的時候一直在笑，我就說你們在幹嘛，你們這樣太誇張，你們不要弄我，我講完後他們一直在笑，還繼續在我身上摸來摸去；丙○○、甲○○摸我時，我有嚇一跳，我嘗試將丙○○、甲○○推開，但推不開，因為丙○○、甲○○都在我身體旁邊，丙○○、甲○○都離我很近，所以推不動，因為丙○○、甲○○越弄我越不舒服，我再次將丙○○、甲○○推開，甲○○有先離開我身邊一點點，但他們二人還是繼續摸，我第二次推丙○○、甲○○時，他們沒有摸到衣服裡面，是隔著衣服摸胸部、腿及肚子，第二次推之後，丙○○、甲○○還繼續摸，我才坐起來，丙○○、甲○○他們跟著我坐起來，坐起身之後丙○○、甲○○還用手觸碰我，但沒再將手伸進我衣服或褲子；我用比講話聲大很多的音量罵丙○○、甲○○不要再弄我了，他們就停止了；在旁邊睡覺的丁○○好像聽到我們爭吵聲醒來，丙○○、甲○○就停止弄我的動作，丁○○就去跟他們講話，講完後丁○○就離開房間；後來我有打電話跟我姊求救，丙○○、甲○○二人就完全停止用我的動作，丁○○起來時丙○○、甲○○就沒再碰我，我就打電話給我姊求救，我記得沒多久，甲○○因為害怕就從二樓跳下去跑不見面，剩丙○○一人，我叫丙○○不要跑，沒多久丙○○拿著衣服往樓上衝；現場的酒瓶是我摔破的，我要阻止丙○○、甲○○從門口跑掉，我摔酒瓶的時候，丙○○、甲○○都還在房間等語（見偵卷第75頁至第78頁），並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在110年3月25日上午5時許，我躺在床上時，丙○○、甲○○先在前面的一個小沙發上面，後來我還沒睡著，丙○○、甲○○就躺到我旁邊，大概過了5至10分鐘的時候，丙○○、甲○○就開始親我，一開始好像是丙○○先上來親我，因為我對丙○○是有好感的，所以丙○○親吻我的時候我覺得還好，我只是讓丙○○親吻，沒有主動親丙○○；後來他們就開始撫摸我的胸部、肚子一直到下體，因為那時候他們兩個都在我旁邊，所以我無法很確定到底哪隻手是誰的，那時有棉被蓋著，所以我不知道是誰的手脫掉我的胸罩、撫摸我的胸部，但我能確定甲○○有親吻我跟撫摸我的胸部；被告丙○○、甲○○都有違背我的意願擅自親我的臉、嘴及耳朵等部位；因為丙○○、甲○○一直在嘻笑，就是有點在嘲笑我的那種感覺，後面我就生氣，我就整個坐起來，我就說你們太過分了，加上丁○○也醒了，後來丙○○、甲○○才停手的等語（見本院卷第273頁至第280頁等語）。是依證人A女所述，本案之案發經過為，證人A女與被告丙○○、甲○○於110年3月25日凌晨，在被告甲○○之住處飲酒，後來證人A女在被告甲○○之住處躺下休息，不久後被告丙○○、甲○○分別躺在證人A女之右、左兩側。嗣被告丙○○親吻A女時，因證人A女對被告丙○○有好感，故證人A女並未拒絕，而後證人A女感覺有人掀起其上衣及胸罩，且同時有2人撫摸A女身體，經A女以言詞拒絕表示「我不要」後，被告丙○○、甲○○仍持續撫摸A女，A女不甘受辱隨即起身並大聲喝叱被告丙○○、甲○○，並表示要打電話向他人告知此事，被告丙○○、甲○○始停止動作，A女並憤而將酒瓶砸向房間大門附近，被告甲○○遂由2樓窗戶跳窗離去，被告丙○○則係由大門離去等情。
 (2)證人A女所指訴之上開犯罪事實，有以下之證據足茲補強：
  ①被告丙○○於偵查中陳稱：A女喝叱後，我坐在A女旁邊看A女打電話，A女叫我們都別走；A女喝叱完，我下床後，A女才起身，A女起身時內褲有穿著，她包著棉被；A女有問我說你們覺得很好笑嗎等語（見偵卷第35頁至第36頁），並於本院審理中，轉換為證人身分具結證稱：當A女喝叱我們時，我都當時已經沒有在床上了；A女喝叱我們之後，當時甲○○已經在沙發了等語（見本院卷第191頁至第192頁），且被告甲○○亦於偵查中陳稱：（檢察官問：A女是否有斥喝罵你們？）A女沒明確說不要，A女是突然生氣，就罵我們，罵什麼我不清楚等語（見偵卷第38頁）。是依被告丙○○所述，證人A女確有於被告丙○○、甲○○對其為親吻及撫摸之行為後，大聲喝叱制止被告丙○○、甲○○，並質疑被告丙○○、甲○○是否覺得這件事情很好笑等情。　　
  ②證人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110年3月25日凌晨在丙○○家中時，因為我本身有聽障障礙，所以我沒有聽到A女在大叫，我在現場沒有看到發生什麼事情，後來A女叫我離開房間，我就出去了；我不知道丙○○、甲○○跟A女間發生什麼事情，A女也沒有跟我說發生什麼事情，A女叫我出去我就出去了，我離開時房間裡還有丙○○、甲○○及A女；我警詢時說我有看到A女砸了酒瓶，甲○○在清地上的玻璃屑、丙○○站在一邊，我穿了鞋子就離開，但我當時沒有看清楚是誰砸酒瓶，我知道地板有玻璃碎片，沒有看到是誰砸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67頁至第169頁、第174頁）。是依證人丁○○所述，其雖未見本案案發之過程，然其確實有於本案案發後經證人A女叫起床，並於起床後見地板有酒瓶之玻璃碎片。
  ③證人A女於遭被告丙○○、甲○○親吻及撫摸後，隨即於同日7時6分許傳送簡訊與暱稱為「小小」之人稱：「我有困難，拜託啦」、「叫爸爸來帶我」、「求你了」、「被設計了」、「姐你了」等語，有證人與「小小」間之對話截圖照片2張在卷可參（見警卷第109頁）。
  ④被告甲○○於本案發生後，並非由大門正常離去，而係由租屋處二樓跳至一樓人行道上，且不顧落地姿勢為單腳先行著地所帶來之劇烈衝擊，隨即快速跑離現場，亦有監視器影像截圖照片2張在卷可證（見警卷第95頁）。
  ⑤被告甲○○於本案發生後，傳送簡訊與A女稱：「姐姐你好我是甲○○...丙○○的朋友，那天的事情很抱歉，因為自己有點喝過頭了，然後讓你感到不舒服這點我在這邊跟你好好說對不起是我的錯，你那時候你把我推開的時候我就離開到沙發了、也沒有再對你繼續下去的意思...希望你能原諒...和解...是我不夠成熟是我的自以為，傷害了你...是我沒有盡到對陌生人的禮貌。讓你感到不舒服不開心...是我的不對真的對不起...姐姐在這邊跟你說對不起了很抱歉」、「姐姐你好...那個事很抱歉，想說與其用打字道歉，不如當面跟妳好好道歉，希望姐姐您可以回覆我一下...」等語，有被告甲○○與A女間之對話截圖照片2張在卷可參（見警卷第69頁）。
  ⑥被告丙○○於本案發生後，傳送簡訊與A女稱：「能不能跟妳約明天下午」、「至少給我另一個朋友機會可以吧」、「對不起，拜託你，可不可以在給我個機會，拜託，不會有下次也絕對不會再有下次」、「對不起，真的對不起，拜託，真的再給我一次機會～我一定會好好做人～我有反省自己了...真的是我們不對～對不起，拜託，給我一次機會」、「可不可以再給我機會，真的很抱歉～我真的知道錯了～拜託，能不能給我機會」、「拜託，可不可以給我個機會，對不起，拜託，真的很對不起，拜託你給我個機會，拜託」等語，有被告丙○○與A女間之對話截圖照片2張在卷可參（見警卷第71頁至第72頁）。
  ⑦證人A女之胸罩採樣之左罩杯內層處，檢出一男性Y染色體DNA-STR主要型別，與被告丙○○型別相符，不排除來自被告丙○○或與其具同父系血緣關係之人，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0年5月27日刑生字第1100033069號鑑定書1份附卷可佐（見偵卷第49頁至第61頁）。是A女證稱有人親吻其胸部等情，應係丙○○所為無疑。　　　
  ⑧從而，以上事證，俱足補強證人A女之證述而擔保其真實性，自堪採信為真。 　　　　
 (3)被告丙○○、甲○○雖以前揭情詞置辯，然均無可採，理由如下：
  ①被告丙○○雖於本院審理中辯稱其僅構成乘機猥褻，亦即其係趁證人A女因意識不清不能抗拒而為猥褻行為，然此與被告丙○○於偵查中陳稱：110年3月25日凌晨，我開始親吻及觸摸A女的時候，我認為A是醒著的等語（見偵卷第39頁），證人A女於偵查中具結證稱：被摸的當下我蠻清楚的，我都知道發生什麼事情等語（見偵卷第78頁），及被告甲○○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陳稱：A女上一秒還在跟我們聊天，所以A女並沒有酒醉，我是在A女意識清楚的時候親A女等語大相徑庭（見本院卷95頁），亦無從說明倘A女於案發時確屬意識不清，何以就本案之細節部分均得與被告丙○○、甲○○所述一致等情，是被告丙○○前開所辯，並無可採。
  ②被告甲○○雖辯稱其僅有於A女意識清楚時，親吻A女嘴巴等情，然被告甲○○於警詢時陳稱：我與丙○○一開始都是分別和A女親親抱抱，後面到一個時間，我與丙○○兩人就一起跑到床上和A女親親抱抱，然後A女突然把我推開，我被推開之後就到沙發喝酒；我就只有親親抱抱而已，我親親只有親她的嘴，我只有觸摸A女的肚子及大腿；我只有觸摸A女的胸部，我摸胸部的時後有胸罩（筆錄誤載為「胸部」）隔著，我沒有舔A女的胸部；這件事情沒有人主導，我忘記是我先對A女上下其手還是丙○○先的；A女沒有喝叱我們停手，就只有我和A女摟摟抱抱的時候，她突然把我推開，於是我就馬上停手到沙發那邊喝酒，丙○○後來如何停手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也突然跑來我旁邊，然後A女在旁邊哭等語（見警卷第14頁至第17頁），嗣於偵查中改稱：我有親A女嘴巴，我記得沒有摸A女，我沒有摸A女的胸部或舔A女的胸部；我沒摸A女胸部，我親A女嘴巴時她沒反抗，A女是醒著的；我有跟A女身體貼近，但沒有摸A女身體；我在警詢時說有摸A女胸部，但我現在回想起來沒有；我的手有放在A女的肚子及大腿上（見偵卷第37頁、第39頁），又於本院審理中陳稱：我只有親A女，其他的我都沒有做等語（見本院卷第95頁），足見被告甲○○係隨訴訟進行程度不斷更易供詞，且就涉案情節逐次縮減，顯為卸責之詞；而證人A女雖於偵查中證述不知是誰的手觸摸其胸部及私密處，然證人A女已明確表示同時有2人撫摸其身體，與被告甲○○警詢之陳述較為相符，是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所辯上情應非實在。
  ③至被告丙○○、甲○○雖均辯稱於A女喝叱之後，並未有任何親吻及撫摸A女之行為等語；惟查：
  被告甲○○於檢察官訊問時陳稱：我與丙○○在觸摸A女的過程中，A女都沒有反抗或拒絕，A女突然生氣時，我不知所措，沒有繼續摸的動作，我們以為我們做什麼東西讓A女不高興，A女就直接突然生氣，我們就嚇到，就在旁邊聽她辱罵我們，她罵我們什麼就不清楚，我忘記了等語（見偵卷第38頁），又於檢察官訊問時改稱：A女喝叱時，我們沒有繼續摸、親A女，A女突然起身喝叱，我那時已經在沙發了，那時候被告丙○○與A女二人在床上，A女還沒喝斥我就在沙發，因為當時想喝酒等語（見偵卷第39頁），是被告甲○○於A女大聲喝叱拒絕其等之行為時，被告甲○○是否仍在床上，前後供述不一，已難採信。
  而被告丙○○於本院審理中，轉換為證人身分具結證稱：我只記得我躺在A女的旁邊，我不記得甲○○有沒有躺下來；我看的到A女，但看不到甲○○，因為我躺著，我覺得A女會阻擋我的視線；我不清楚甲○○有沒有撫摸A女等語（見本院卷第184頁至第185頁），及被告甲○○於本院審理中，轉換為證人身分具結證稱：我親吻A女嘴巴的時候，我沒印象丙○○有沒有看到，跟丙○○有關的事情，我都沒有印象；我都閉眼睛，沒有注意丙○○在哪裡做什麼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196頁、第198頁），均與其等於警詢及偵查中，均能就案發時同案被告之行為詳為證述之情形大不相同，顯係臨訟互相迴護，當無可採。
  再者，倘如被告甲○○所述，其係於A女意識清醒之情形下，親吻A女，且A女並未表示任何拒絕之意，何以被告甲○○事後要以跳樓之方式迅速逃離現場？並不斷傳送訊息向A女道歉？倘被告丙○○未有違背A女之意願，親吻A女及撫摸A女身體（被告丙○○辯稱A女於斯時意識不清等情並無可採，業如前述），何以被告丙○○事後要不斷傳訊息向A女道歉，表希望A女再給其一次機會？是被告丙○○、甲○○之供詞反覆且避重就輕，案發後之行為亦與常情有違，實難遽信。 
 (4)另被告丙○○之辯護人雖為其辯稱：證人A女就其有無嘗試推開被告2人等情，即證人A女起身後，被告2人是否仍有繼續撫摸證人A女等情，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前後不一致等語，然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於遭性侵害之際，身心均受強大傷害，加以受到性侵害後所引起之心理反應，本難期待被害人於事後司法程序之歷次證述中，得以分毫不差描述案發過程，被害人之記憶因時間經過而淡忘致發生不一致情形，亦不違常理，自難以證人A女前後證述之內容有細節之不同，逕認其指述為虛，是辯護人所辯上情，亦無可採。　　　　
(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丙○○、甲○○就上開犯罪事實欄所示之犯行，均堪可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二人以上共同犯前條之罪者，係指在場共同實行或在場參與分擔實行強制性交犯罪之人，有2人以上而言。又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按共同正犯意思之聯絡並不限於事前有所謀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其表示之方法，亦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又若了解最初行為者之意思而於其實行犯罪之中途發生共同之意思而參與實行者，亦足成立相續之共同正犯，故對於發生共同犯意以前其他共同正犯所為之行為，苟有就既成之條件加以利用而繼續共同實行犯罪之意思，則該行為即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4230號、103年度台上字第225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係由被告丙○○先行親吻被害人A女後，被告甲○○見狀隨即一同親吻被害人A女，嗣被告二人均撫摸A女之身體，持人數之優勢令被害人A女一時無法反抗而得手，並於A女出言制止後，仍一同嘻笑繼續為猥褻行為，顯有犯意之聯絡。是核被告丙○○、甲○○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而有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1款之情形，應論以刑法第224條之1之二人以上共同犯強制猥褻罪。被告2人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另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又適用該條文酌量減輕其刑時，雖不排除審酌同法第57條各款所列之事由，惟其程度應達於客觀上足以引起同情，確可憫恕者，方屬相當，經查本案無論就犯罪動機、情節、手法等，均無從認被告丙○○、甲○○有情堪憫恕之情，自無刑法第59條減刑規定之適用，附此敘明。
(二)爰審酌禁止2人以上共同對他人為猥褻行為係我國現行之有效規範，並為刑法所明定，當為我國人民普遍適用之行為原則，被告丙○○、甲○○於理性思考後，仍違背上開行為規範而為本案犯行，國家自應透過刑罰再次宣示上開規範之有效性。本院衡酌被告丙○○、甲○○本案犯行之手法所蘊含之不法內涵；被告丙○○、甲○○犯行對被害人A女所生之影響，及被告丙○○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須扶養母親、之前做工程、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2萬8千元、家庭經濟狀況貧困各因素對其遵法能力之影響性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350頁至第351頁）；被告甲○○自述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無須扶養其他人、之前做工程、現在沒有工作、目前靠存款過活、家庭經濟狀況貧困各因素對其遵法能力之影響性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351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並強化一般民眾對於自身受法律保護之合理期待。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羅美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憲
                                    法  官  林思婷
                                    法  官  邱佳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32 條第2項、第3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1　　日


                                    書記官  方毓涵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原侵訴字第20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韋綸



選任辯護人  謝維仁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王祥能


選任辯護人  王政琬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
字第176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二人以上共同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甲○○二人以上共同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拾月。
    犯罪事實
一、丙○○、甲○○與代號BS000-A110070號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
    年籍均詳卷，下稱A女）於民國110年3月25日凌晨一同飲酒
    後，3人又再行前往甲○○位於花蓮縣○○市○○○路00號2樓201室
    租屋處喝酒聊天，嗣於同日凌晨6時23分許至同日上午7時17
    分之間，A女在上址房間床上躺下休息，丙○○、甲○○隨即分
    別躺在A女兩旁，嗣丙○○得A女之同意親吻A女後，甲○○見狀
    竟一同親吻及撫摸A女，A女察覺有二人同時撫摸其身體後，
    隨即出言制止並嘗試推開丙○○及甲○○，然丙○○與甲○○竟基於
    2人以上共同強制猥褻之犯意聯絡，未停止動作而由丙○○強
    行撫摸A女之身體及親吻A女之胸部、甲○○強行撫摸A女之胸
    部、肚子及大腿，嗣A女起身大聲喝叱丙○○、甲○○，並稱要
    告知他人此事，丙○○與甲○○始停止動作。
二、案經A女訴由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第2 項之規定，司法機關所製作
    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
    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本案判決書為避免
    被害人A女身分遭揭露，關於被害人A女之姓名、年籍等資料
    ，因有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資訊之虞，爰依前揭規定，
    僅記載代號（A女之真實姓名、年籍等資料均詳卷內之性侵
    害案件真實姓名對照表）。
二、證據能力部分：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
    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
    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
    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 至第159條
    之4 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
    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
    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
    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第1項、第159條之1第2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
    又參酌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59條之1之立法理由，無論
    共同被告、共犯、被害人、證人等，均屬被告以外之人，並
    無區分。本此前提，凡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如欲
    以被告以外之人本於親身實際體驗之事實所為之陳述，作為
    被告論罪之依據時，本質上均屬於證人。而被告之對質詰問
    權，係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及基本訴訟權，被告以外之人
    於審判中，已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
    問者，因其信用性已獲得保障，即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
    之判斷依據。然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
    司法警察調查中（以下簡稱警詢等）或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之
    陳述，或因被告未在場，或雖在場而未能行使反對詰問，無
    從擔保其陳述之信用性，即不能與審判中之陳述同視。惟若
    貫徹僅審判中之陳述始得作為證據，有事實上之困難，且實
    務上為求發現真實及本於訴訟資料越豐富越有助於事實認定
    之需要，該審判外之陳述，往往攸關證明犯罪存否之重要關
    鍵，如一概否定其證據能力，亦非所宜。而檢驗該陳述之真
    實性，除反對詰問外，如有足以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信
    用性保障者，亦容許其得為證據，即可彌補前揭不足，於是
    乃有傳聞法則例外之規定。偵查中，檢察官通常能遵守法律
    程序規範，無不正取供之虞，且接受偵訊之該被告以外之人
    ，已依法具結，以擔保其係據實陳述，如有偽證，應負刑事
    責任，有足以擔保筆錄製作過程可信之外在環境與條件，乃
    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
    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
    據」。另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則以「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
    況」（第159條之2之相對可信性）或「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
    別情況」（第159條之3之絕對可信性），且為證明犯罪事實
    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係以具有「特信性」與「必
    要性」，已足以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信用性保障，而例
    外賦予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2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意旨參照）。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經檢察官非以證人
    身分傳喚，於取證時，除在法律上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者
    外，亦應依人證之程序命其具結，方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第2項規定作為證據。惟被害人、共同被告、共同正犯
    等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依通常情形，
    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衡諸其等於警詢等
    所為之陳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必要性
    」時，即得為證據，若謂該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一概無
    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等之陳述，顯然失衡。因此，
    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倘與警詢等陳
    述同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重」原
    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同一法理，
    亦得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經查：
 1、證人A女、丁○○於警詢時之陳述，屬被告丙○○、甲○○以外之
    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據被告丙○○、甲○○之辯護人否認有證
    據能力（見本院卷第97頁至第98頁），復查無其他符合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5所定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
    是依同法第159條第1項之規定，其等證人於警詢之陳述，自
    不得作為認定被告丙○○、甲○○犯罪之證據。惟上開無證據能
    力之陳述，仍得為無罪判決所使用，亦得作為彈劾證據，作
    為爭執被告、證人陳述之證明力之用（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
    字第1497號、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
 2、證人即共同被告丙○○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中之陳述，對
    於被告甲○○而言，雖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證人
    即共同被告甲○○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中之陳述，對於被
    告丙○○而言，雖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然本院審
    酌證人丙○○、甲○○於警詢、偵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之證
    述內容不相符合，而依上述筆錄觀察，員警及檢察官於詢問
    時係採取一問一答方式，並無違法不當訊問之情事，且於本
    院審理中，就其等先前於警詢、偵訊中所為陳述，均未表示
    有遭受不正訊問等情（見本院卷第344 頁至第345頁），則
    其等於警詢、偵查中所為之陳述，與案發時間較為相近，對
    於案情之記憶自較為深刻，且未與同案被告同庭接受訊問，
    就相關案情之敘述亦較少顧慮，復無其他妨害證人陳述任意
    性之情事，應認其等信用性已獲得確切保障，且為證明本案
    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依上述規定，證人丙○○於警詢、偵查
    中未經具結之陳述，自得作為認定被告甲○○部分之犯罪事實
    之證據；證人甲○○於警詢、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亦得作
    為認定被告丙○○部分之犯罪事實之證據，被告丙○○、甲○○之
    辯護人主張證人丙○○、甲○○前揭證述欠缺證據能力，並不可
    採。
 3、至證人A女於偵查中之證述，既經其具結擔保真實性，並於
    本院審理時到庭接受交互詰問，賦予被告行使反對詰問權之
    機會，而均完足其調查程序，是其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自
    得作為認定被告丙○○、甲○○犯罪之證據。
(二)又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
    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之4條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
    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丙○○固坦承有於110年3月25日凌晨與被告甲○○及A
    女一同飲酒，嗣後三人一同前往被告甲○○位於花蓮縣○○市○○
    ○路00號2樓201室租屋處喝酒聊天，嗣於同日凌晨6時23分許
    至同日上午7時17分之間，被告丙○○於A女酒醉即將入睡之際
    ，親吻A女嘴巴及撫摸A女之胸部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二人
    以上共同強制猥褻犯行，辯稱：我只有親A女嘴巴跟摸A女胸
    部，我沒有脫下A女内衣、親吻A女胸部及撫摸A女下體；A女
    一開始沒有出言制止，後來A女大聲喝叱我就停止動作等語
    ；被告甲○○固坦承有於110年3月25日凌晨與被告丙○○及A女
    一同飲酒，嗣後三人一同前往被告甲○○位於花蓮縣○○市○○○
    路00號2樓201室租屋處喝酒聊天，嗣於同日凌晨6時23分許
    至同日上午7時17分之間，被告甲○○親吻A女嘴巴等情，惟矢
    口否認有何二人以上共同強制猥褻犯行，辯稱：剛開始我們
    是告知A女我們先在沙發喝酒就好，然後A女就自己主動到床
    上，那時候A女並未酒醉，然後我們坐在沙發，A女坐在床上
    ，我們這樣在聊天，所以A女很清醒；我是在A女意識清醒的
    時候親她，我只有親A女，其他的行為我都沒有做等語。惟
    查：
 1、被告丙○○、甲○○於110年3月25日凌晨與A女一同飲酒，嗣後
    三人一同前往被告甲○○位於花蓮縣○○市○○○路00號2樓201室
    租屋處喝酒聊天，嗣於同日凌晨6時23分許至同日上午7時17
    分之間，被告丙○○親吻A女嘴巴及撫摸A女之胸部、被告甲○○
    親吻A女嘴巴等情，業據證人A女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證述在
    案，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0年5月27日刑生字第11
    00033069號鑑定書1份、被告2人於本案案發後與A女間之簡
    訊翻拍照片及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在卷可證，亦為被告丙○○
    、甲○○所是認，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2、被告丙○○、甲○○確有違背A女意願，對A女為猥褻行為，理由
    如下：
 (1)本案犯罪事實，迭據證人A女於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時證
    述如下：　　
　　證人A女於偵查中具結證稱：110年3月25日我跟丙○○、甲○○
    還有丁○○一起在外面喝酒，喝到凌晨6點多就回丙○○家（應
    為甲○○家）繼續喝，到家時丁○○說他累了就先睡，房間内有
    二張床，一個比較高一點，丁○○睡的是比較低的另一張床，
    後來我跟丙○○、甲○○就繼續喝，因為丙○○、甲○○說我累了可
    以躺著，我就跟丙○○說我累了我先躺一下；那天我一個人喝
    20罐啤酒，丙○○、甲○○讓我先躺，躺沒多久，丙○○就躺我左
    邊，過一下甲○○來躺我右邊，後來他們兩人開始上下其手，
    我記得我好像有蓋東西，一個人用手搓我胸部，手有伸到衣
    服及胸罩，另一個人手伸進内褲摸到我下體，當下我不知道
    哪隻手是誰的，他們兩人同時摸，我不知道是左邊摸來的還
    是右邊摸來的；我被摸之前想躺著休息，已經快睡著，被摸
    之後我就開始掙扎、反抗，然後將丙○○、甲○○他們推開說不
    要弄我；因為丙○○、甲○○摸我的時候一直在笑，我就說你們
    在幹嘛，你們這樣太誇張，你們不要弄我，我講完後他們一
    直在笑，還繼續在我身上摸來摸去；丙○○、甲○○摸我時，我
    有嚇一跳，我嘗試將丙○○、甲○○推開，但推不開，因為丙○○
    、甲○○都在我身體旁邊，丙○○、甲○○都離我很近，所以推不
    動，因為丙○○、甲○○越弄我越不舒服，我再次將丙○○、甲○○
    推開，甲○○有先離開我身邊一點點，但他們二人還是繼續摸
    ，我第二次推丙○○、甲○○時，他們沒有摸到衣服裡面，是隔
    著衣服摸胸部、腿及肚子，第二次推之後，丙○○、甲○○還繼
    續摸，我才坐起來，丙○○、甲○○他們跟著我坐起來，坐起身
    之後丙○○、甲○○還用手觸碰我，但沒再將手伸進我衣服或褲
    子；我用比講話聲大很多的音量罵丙○○、甲○○不要再弄我了
    ，他們就停止了；在旁邊睡覺的丁○○好像聽到我們爭吵聲醒
    來，丙○○、甲○○就停止弄我的動作，丁○○就去跟他們講話，
    講完後丁○○就離開房間；後來我有打電話跟我姊求救，丙○○
    、甲○○二人就完全停止用我的動作，丁○○起來時丙○○、甲○○
    就沒再碰我，我就打電話給我姊求救，我記得沒多久，甲○○
    因為害怕就從二樓跳下去跑不見面，剩丙○○一人，我叫丙○○
    不要跑，沒多久丙○○拿著衣服往樓上衝；現場的酒瓶是我摔
    破的，我要阻止丙○○、甲○○從門口跑掉，我摔酒瓶的時候，
    丙○○、甲○○都還在房間等語（見偵卷第75頁至第78頁），並
    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在110年3月25日上午5時許，我躺在床
    上時，丙○○、甲○○先在前面的一個小沙發上面，後來我還沒
    睡著，丙○○、甲○○就躺到我旁邊，大概過了5至10分鐘的時
    候，丙○○、甲○○就開始親我，一開始好像是丙○○先上來親我
    ，因為我對丙○○是有好感的，所以丙○○親吻我的時候我覺得
    還好，我只是讓丙○○親吻，沒有主動親丙○○；後來他們就開
    始撫摸我的胸部、肚子一直到下體，因為那時候他們兩個都
    在我旁邊，所以我無法很確定到底哪隻手是誰的，那時有棉
    被蓋著，所以我不知道是誰的手脫掉我的胸罩、撫摸我的胸
    部，但我能確定甲○○有親吻我跟撫摸我的胸部；被告丙○○、
    甲○○都有違背我的意願擅自親我的臉、嘴及耳朵等部位；因
    為丙○○、甲○○一直在嘻笑，就是有點在嘲笑我的那種感覺，
    後面我就生氣，我就整個坐起來，我就說你們太過分了，加
    上丁○○也醒了，後來丙○○、甲○○才停手的等語（見本院卷第
    273頁至第280頁等語）。是依證人A女所述，本案之案發經
    過為，證人A女與被告丙○○、甲○○於110年3月25日凌晨，在
    被告甲○○之住處飲酒，後來證人A女在被告甲○○之住處躺下
    休息，不久後被告丙○○、甲○○分別躺在證人A女之右、左兩
    側。嗣被告丙○○親吻A女時，因證人A女對被告丙○○有好感，
    故證人A女並未拒絕，而後證人A女感覺有人掀起其上衣及胸
    罩，且同時有2人撫摸A女身體，經A女以言詞拒絕表示「我
    不要」後，被告丙○○、甲○○仍持續撫摸A女，A女不甘受辱隨
    即起身並大聲喝叱被告丙○○、甲○○，並表示要打電話向他人
    告知此事，被告丙○○、甲○○始停止動作，A女並憤而將酒瓶
    砸向房間大門附近，被告甲○○遂由2樓窗戶跳窗離去，被告
    丙○○則係由大門離去等情。
 (2)證人A女所指訴之上開犯罪事實，有以下之證據足茲補強：
  ①被告丙○○於偵查中陳稱：A女喝叱後，我坐在A女旁邊看A女打
    電話，A女叫我們都別走；A女喝叱完，我下床後，A女才起
    身，A女起身時內褲有穿著，她包著棉被；A女有問我說你們
    覺得很好笑嗎等語（見偵卷第35頁至第36頁），並於本院審
    理中，轉換為證人身分具結證稱：當A女喝叱我們時，我都
    當時已經沒有在床上了；A女喝叱我們之後，當時甲○○已經
    在沙發了等語（見本院卷第191頁至第192頁），且被告甲○○
    亦於偵查中陳稱：（檢察官問：A女是否有斥喝罵你們？）A
    女沒明確說不要，A女是突然生氣，就罵我們，罵什麼我不
    清楚等語（見偵卷第38頁）。是依被告丙○○所述，證人A女
    確有於被告丙○○、甲○○對其為親吻及撫摸之行為後，大聲喝
    叱制止被告丙○○、甲○○，並質疑被告丙○○、甲○○是否覺得這
    件事情很好笑等情。　　
  ②證人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110年3月25日凌晨在丙○○家中
    時，因為我本身有聽障障礙，所以我沒有聽到A女在大叫，
    我在現場沒有看到發生什麼事情，後來A女叫我離開房間，
    我就出去了；我不知道丙○○、甲○○跟A女間發生什麼事情，A
    女也沒有跟我說發生什麼事情，A女叫我出去我就出去了，
    我離開時房間裡還有丙○○、甲○○及A女；我警詢時說我有看
    到A女砸了酒瓶，甲○○在清地上的玻璃屑、丙○○站在一邊，
    我穿了鞋子就離開，但我當時沒有看清楚是誰砸酒瓶，我知
    道地板有玻璃碎片，沒有看到是誰砸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6
    7頁至第169頁、第174頁）。是依證人丁○○所述，其雖未見
    本案案發之過程，然其確實有於本案案發後經證人A女叫起
    床，並於起床後見地板有酒瓶之玻璃碎片。
  ③證人A女於遭被告丙○○、甲○○親吻及撫摸後，隨即於同日7時6
    分許傳送簡訊與暱稱為「小小」之人稱：「我有困難，拜託
    啦」、「叫爸爸來帶我」、「求你了」、「被設計了」、「
    姐你了」等語，有證人與「小小」間之對話截圖照片2張在
    卷可參（見警卷第109頁）。
  ④被告甲○○於本案發生後，並非由大門正常離去，而係由租屋
    處二樓跳至一樓人行道上，且不顧落地姿勢為單腳先行著地
    所帶來之劇烈衝擊，隨即快速跑離現場，亦有監視器影像截
    圖照片2張在卷可證（見警卷第95頁）。
  ⑤被告甲○○於本案發生後，傳送簡訊與A女稱：「姐姐你好我是
    甲○○...丙○○的朋友，那天的事情很抱歉，因為自己有點喝
    過頭了，然後讓你感到不舒服這點我在這邊跟你好好說對不
    起是我的錯，你那時候你把我推開的時候我就離開到沙發了
    、也沒有再對你繼續下去的意思...希望你能原諒...和解..
    .是我不夠成熟是我的自以為，傷害了你...是我沒有盡到對
    陌生人的禮貌。讓你感到不舒服不開心...是我的不對真的
    對不起...姐姐在這邊跟你說對不起了很抱歉」、「姐姐你
    好...那個事很抱歉，想說與其用打字道歉，不如當面跟妳
    好好道歉，希望姐姐您可以回覆我一下...」等語，有被告
    甲○○與A女間之對話截圖照片2張在卷可參（見警卷第69頁）
    。
  ⑥被告丙○○於本案發生後，傳送簡訊與A女稱：「能不能跟妳約
    明天下午」、「至少給我另一個朋友機會可以吧」、「對不
    起，拜託你，可不可以在給我個機會，拜託，不會有下次也
    絕對不會再有下次」、「對不起，真的對不起，拜託，真的
    再給我一次機會～我一定會好好做人～我有反省自己了...真
    的是我們不對～對不起，拜託，給我一次機會」、「可不可
    以再給我機會，真的很抱歉～我真的知道錯了～拜託，能不能
    給我機會」、「拜託，可不可以給我個機會，對不起，拜託
    ，真的很對不起，拜託你給我個機會，拜託」等語，有被告
    丙○○與A女間之對話截圖照片2張在卷可參（見警卷第71頁至
    第72頁）。
  ⑦證人A女之胸罩採樣之左罩杯內層處，檢出一男性Y染色體DNA
    -STR主要型別，與被告丙○○型別相符，不排除來自被告丙○○
    或與其具同父系血緣關係之人，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110年5月27日刑生字第1100033069號鑑定書1份附卷可佐（
    見偵卷第49頁至第61頁）。是A女證稱有人親吻其胸部等情
    ，應係丙○○所為無疑。　　　
  ⑧從而，以上事證，俱足補強證人A女之證述而擔保其真實性，
    自堪採信為真。 　　　　
 (3)被告丙○○、甲○○雖以前揭情詞置辯，然均無可採，理由如下
    ：
  ①被告丙○○雖於本院審理中辯稱其僅構成乘機猥褻，亦即其係
    趁證人A女因意識不清不能抗拒而為猥褻行為，然此與被告
    丙○○於偵查中陳稱：110年3月25日凌晨，我開始親吻及觸摸
    A女的時候，我認為A是醒著的等語（見偵卷第39頁），證人
    A女於偵查中具結證稱：被摸的當下我蠻清楚的，我都知道
    發生什麼事情等語（見偵卷第78頁），及被告甲○○於本院準
    備程序中陳稱：A女上一秒還在跟我們聊天，所以A女並沒有
    酒醉，我是在A女意識清楚的時候親A女等語大相徑庭（見本
    院卷95頁），亦無從說明倘A女於案發時確屬意識不清，何
    以就本案之細節部分均得與被告丙○○、甲○○所述一致等情，
    是被告丙○○前開所辯，並無可採。
  ②被告甲○○雖辯稱其僅有於A女意識清楚時，親吻A女嘴巴等情
    ，然被告甲○○於警詢時陳稱：我與丙○○一開始都是分別和A
    女親親抱抱，後面到一個時間，我與丙○○兩人就一起跑到床
    上和A女親親抱抱，然後A女突然把我推開，我被推開之後就
    到沙發喝酒；我就只有親親抱抱而已，我親親只有親她的嘴
    ，我只有觸摸A女的肚子及大腿；我只有觸摸A女的胸部，我
    摸胸部的時後有胸罩（筆錄誤載為「胸部」）隔著，我沒有
    舔A女的胸部；這件事情沒有人主導，我忘記是我先對A女上
    下其手還是丙○○先的；A女沒有喝叱我們停手，就只有我和A
    女摟摟抱抱的時候，她突然把我推開，於是我就馬上停手到
    沙發那邊喝酒，丙○○後來如何停手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也
    突然跑來我旁邊，然後A女在旁邊哭等語（見警卷第14頁至
    第17頁），嗣於偵查中改稱：我有親A女嘴巴，我記得沒有
    摸A女，我沒有摸A女的胸部或舔A女的胸部；我沒摸A女胸部
    ，我親A女嘴巴時她沒反抗，A女是醒著的；我有跟A女身體
    貼近，但沒有摸A女身體；我在警詢時說有摸A女胸部，但我
    現在回想起來沒有；我的手有放在A女的肚子及大腿上（見
    偵卷第37頁、第39頁），又於本院審理中陳稱：我只有親A
    女，其他的我都沒有做等語（見本院卷第95頁），足見被告
    甲○○係隨訴訟進行程度不斷更易供詞，且就涉案情節逐次縮
    減，顯為卸責之詞；而證人A女雖於偵查中證述不知是誰的
    手觸摸其胸部及私密處，然證人A女已明確表示同時有2人撫
    摸其身體，與被告甲○○警詢之陳述較為相符，是被告甲○○於
    本院審理時所辯上情應非實在。
  ③至被告丙○○、甲○○雖均辯稱於A女喝叱之後，並未有任何親吻
    及撫摸A女之行為等語；惟查：
  被告甲○○於檢察官訊問時陳稱：我與丙○○在觸摸A女的過程中
    ，A女都沒有反抗或拒絕，A女突然生氣時，我不知所措，沒
    有繼續摸的動作，我們以為我們做什麼東西讓A女不高興，A
    女就直接突然生氣，我們就嚇到，就在旁邊聽她辱罵我們，
    她罵我們什麼就不清楚，我忘記了等語（見偵卷第38頁），
    又於檢察官訊問時改稱：A女喝叱時，我們沒有繼續摸、親A
    女，A女突然起身喝叱，我那時已經在沙發了，那時候被告
    丙○○與A女二人在床上，A女還沒喝斥我就在沙發，因為當時
    想喝酒等語（見偵卷第39頁），是被告甲○○於A女大聲喝叱
    拒絕其等之行為時，被告甲○○是否仍在床上，前後供述不一
    ，已難採信。
  而被告丙○○於本院審理中，轉換為證人身分具結證稱：我只
    記得我躺在A女的旁邊，我不記得甲○○有沒有躺下來；我看
    的到A女，但看不到甲○○，因為我躺著，我覺得A女會阻擋我
    的視線；我不清楚甲○○有沒有撫摸A女等語（見本院卷第184
    頁至第185頁），及被告甲○○於本院審理中，轉換為證人身
    分具結證稱：我親吻A女嘴巴的時候，我沒印象丙○○有沒有
    看到，跟丙○○有關的事情，我都沒有印象；我都閉眼睛，沒
    有注意丙○○在哪裡做什麼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196頁、第1
    98頁），均與其等於警詢及偵查中，均能就案發時同案被告
    之行為詳為證述之情形大不相同，顯係臨訟互相迴護，當無
    可採。
  再者，倘如被告甲○○所述，其係於A女意識清醒之情形下，親
    吻A女，且A女並未表示任何拒絕之意，何以被告甲○○事後要
    以跳樓之方式迅速逃離現場？並不斷傳送訊息向A女道歉？
    倘被告丙○○未有違背A女之意願，親吻A女及撫摸A女身體（
    被告丙○○辯稱A女於斯時意識不清等情並無可採，業如前述
    ），何以被告丙○○事後要不斷傳訊息向A女道歉，表希望A女
    再給其一次機會？是被告丙○○、甲○○之供詞反覆且避重就輕
    ，案發後之行為亦與常情有違，實難遽信。 
 (4)另被告丙○○之辯護人雖為其辯稱：證人A女就其有無嘗試推
    開被告2人等情，即證人A女起身後，被告2人是否仍有繼續
    撫摸證人A女等情，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前後不一致等語
    ，然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於遭性侵害之際，身心均受強大傷
    害，加以受到性侵害後所引起之心理反應，本難期待被害人
    於事後司法程序之歷次證述中，得以分毫不差描述案發過程
    ，被害人之記憶因時間經過而淡忘致發生不一致情形，亦不
    違常理，自難以證人A女前後證述之內容有細節之不同，逕
    認其指述為虛，是辯護人所辯上情，亦無可採。　　　　
(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丙○○、甲○○就上開犯罪事實
    欄所示之犯行，均堪可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二人以上共同犯前條之罪
    者，係指在場共同實行或在場參與分擔實行強制性交犯罪之
    人，有2人以上而言。又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
    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
    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
    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
    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
    責，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
    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
    同負責。按共同正犯意思之聯絡並不限於事前有所謀議，即
    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其表示之方
    法，亦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
    不可。又若了解最初行為者之意思而於其實行犯罪之中途發
    生共同之意思而參與實行者，亦足成立相續之共同正犯，故
    對於發生共同犯意以前其他共同正犯所為之行為，苟有就既
    成之條件加以利用而繼續共同實行犯罪之意思，則該行為即
    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
    第4230號、103年度台上字第225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本案係由被告丙○○先行親吻被害人A女後，被告甲○○見狀
    隨即一同親吻被害人A女，嗣被告二人均撫摸A女之身體，持
    人數之優勢令被害人A女一時無法反抗而得手，並於A女出言
    制止後，仍一同嘻笑繼續為猥褻行為，顯有犯意之聯絡。是
    核被告丙○○、甲○○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
    ，而有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1款之情形，應論以刑法第224條
    之1之二人以上共同犯強制猥褻罪。被告2人就本案犯行，有
    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另刑法第59條之酌量
    減輕其刑，必於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
    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又
    適用該條文酌量減輕其刑時，雖不排除審酌同法第57條各款
    所列之事由，惟其程度應達於客觀上足以引起同情，確可憫
    恕者，方屬相當，經查本案無論就犯罪動機、情節、手法等
    ，均無從認被告丙○○、甲○○有情堪憫恕之情，自無刑法第59
    條減刑規定之適用，附此敘明。
(二)爰審酌禁止2人以上共同對他人為猥褻行為係我國現行之有
    效規範，並為刑法所明定，當為我國人民普遍適用之行為原
    則，被告丙○○、甲○○於理性思考後，仍違背上開行為規範而
    為本案犯行，國家自應透過刑罰再次宣示上開規範之有效性
    。本院衡酌被告丙○○、甲○○本案犯行之手法所蘊含之不法內
    涵；被告丙○○、甲○○犯行對被害人A女所生之影響，及被告
    丙○○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須扶養母親、之前做
    工程、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2萬8千元、家庭經濟狀況貧
    困各因素對其遵法能力之影響性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35
    0頁至第351頁）；被告甲○○自述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
    、無須扶養其他人、之前做工程、現在沒有工作、目前靠存
    款過活、家庭經濟狀況貧困各因素對其遵法能力之影響性等
    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351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以資懲儆，並強化一般民眾對於自身受法律保護之合理期
    待。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羅美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憲
                                    法  官  林思婷
                                    法  官  邱佳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
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
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
法第32 條第2項、第3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
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
示之意思相反）。
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1　　日

                                    書記官  方毓涵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
    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原侵訴字第20號
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韋綸



選任辯護人  謝維仁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王祥能


選任辯護人  王政琬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176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丙○○二人以上共同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
甲○○二人以上共同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拾月。
    犯罪事實
一、丙○○、甲○○與代號BS000-A110070號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A女）於民國110年3月25日凌晨一同飲酒後，3人又再行前往甲○○位於花蓮縣○○市○○○路00號2樓201室租屋處喝酒聊天，嗣於同日凌晨6時23分許至同日上午7時17分之間，A女在上址房間床上躺下休息，丙○○、甲○○隨即分別躺在A女兩旁，嗣丙○○得A女之同意親吻A女後，甲○○見狀竟一同親吻及撫摸A女，A女察覺有二人同時撫摸其身體後，隨即出言制止並嘗試推開丙○○及甲○○，然丙○○與甲○○竟基於2人以上共同強制猥褻之犯意聯絡，未停止動作而由丙○○強行撫摸A女之身體及親吻A女之胸部、甲○○強行撫摸A女之胸部、肚子及大腿，嗣A女起身大聲喝叱丙○○、甲○○，並稱要告知他人此事，丙○○與甲○○始停止動作。
二、案經A女訴由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報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第2 項之規定，司法機關所製作
    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
    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本案判決書為避免
    被害人A女身分遭揭露，關於被害人A女之姓名、年籍等資料，因有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資訊之虞，爰依前揭規定，僅記載代號（A女之真實姓名、年籍等資料均詳卷內之性侵害案件真實姓名對照表）。
二、證據能力部分：
(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
    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
    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
    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 至第159條
    之4 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
    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
    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1第2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又參酌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59條之1之立法理由，無論共同被告、共犯、被害人、證人等，均屬被告以外之人，並無區分。本此前提，凡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如欲以被告以外之人本於親身實際體驗之事實所為之陳述，作為被告論罪之依據時，本質上均屬於證人。而被告之對質詰問權，係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及基本訴訟權，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已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者，因其信用性已獲得保障，即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然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調查中（以下簡稱警詢等）或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之陳述，或因被告未在場，或雖在場而未能行使反對詰問，無從擔保其陳述之信用性，即不能與審判中之陳述同視。惟若貫徹僅審判中之陳述始得作為證據，有事實上之困難，且實務上為求發現真實及本於訴訟資料越豐富越有助於事實認定之需要，該審判外之陳述，往往攸關證明犯罪存否之重要關鍵，如一概否定其證據能力，亦非所宜。而檢驗該陳述之真實性，除反對詰問外，如有足以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信用性保障者，亦容許其得為證據，即可彌補前揭不足，於是乃有傳聞法則例外之規定。偵查中，檢察官通常能遵守法律程序規範，無不正取供之虞，且接受偵訊之該被告以外之人，已依法具結，以擔保其係據實陳述，如有偽證，應負刑事責任，有足以擔保筆錄製作過程可信之外在環境與條件，乃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另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則以「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第159條之2之相對可信性）或「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第159條之3之絕對可信性），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係以具有「特信性」與「必要性」，已足以取代審判中經反對詰問之信用性保障，而例外賦予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2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經檢察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於取證時，除在法律上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者外，亦應依人證之程序命其具結，方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作為證據。惟被害人、共同被告、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衡諸其等於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即得為證據，若謂該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等之陳述，顯然失衡。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倘與警詢等陳述同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同一法理，亦得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經查：
 1、證人A女、丁○○於警詢時之陳述，屬被告丙○○、甲○○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據被告丙○○、甲○○之辯護人否認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97頁至第98頁），復查無其他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5所定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是依同法第159條第1項之規定，其等證人於警詢之陳述，自不得作為認定被告丙○○、甲○○犯罪之證據。惟上開無證據能力之陳述，仍得為無罪判決所使用，亦得作為彈劾證據，作為爭執被告、證人陳述之證明力之用（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497號、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
 2、證人即共同被告丙○○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中之陳述，對於被告甲○○而言，雖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證人即共同被告甲○○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中之陳述，對於被告丙○○而言，雖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然本院審酌證人丙○○、甲○○於警詢、偵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之證述內容不相符合，而依上述筆錄觀察，員警及檢察官於詢問時係採取一問一答方式，並無違法不當訊問之情事，且於本院審理中，就其等先前於警詢、偵訊中所為陳述，均未表示有遭受不正訊問等情（見本院卷第344 頁至第345頁），則其等於警詢、偵查中所為之陳述，與案發時間較為相近，對於案情之記憶自較為深刻，且未與同案被告同庭接受訊問，就相關案情之敘述亦較少顧慮，復無其他妨害證人陳述任意性之情事，應認其等信用性已獲得確切保障，且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依上述規定，證人丙○○於警詢、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自得作為認定被告甲○○部分之犯罪事實之證據；證人甲○○於警詢、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亦得作為認定被告丙○○部分之犯罪事實之證據，被告丙○○、甲○○之辯護人主張證人丙○○、甲○○前揭證述欠缺證據能力，並不可採。
 3、至證人A女於偵查中之證述，既經其具結擔保真實性，並於本院審理時到庭接受交互詰問，賦予被告行使反對詰問權之機會，而均完足其調查程序，是其於偵查中之具結證述，自得作為認定被告丙○○、甲○○犯罪之證據。
(二)又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之4條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丙○○固坦承有於110年3月25日凌晨與被告甲○○及A女一同飲酒，嗣後三人一同前往被告甲○○位於花蓮縣○○市○○○路00號2樓201室租屋處喝酒聊天，嗣於同日凌晨6時23分許至同日上午7時17分之間，被告丙○○於A女酒醉即將入睡之際，親吻A女嘴巴及撫摸A女之胸部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二人以上共同強制猥褻犯行，辯稱：我只有親A女嘴巴跟摸A女胸部，我沒有脫下A女内衣、親吻A女胸部及撫摸A女下體；A女一開始沒有出言制止，後來A女大聲喝叱我就停止動作等語；被告甲○○固坦承有於110年3月25日凌晨與被告丙○○及A女一同飲酒，嗣後三人一同前往被告甲○○位於花蓮縣○○市○○○路00號2樓201室租屋處喝酒聊天，嗣於同日凌晨6時23分許至同日上午7時17分之間，被告甲○○親吻A女嘴巴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二人以上共同強制猥褻犯行，辯稱：剛開始我們是告知A女我們先在沙發喝酒就好，然後A女就自己主動到床上，那時候A女並未酒醉，然後我們坐在沙發，A女坐在床上，我們這樣在聊天，所以A女很清醒；我是在A女意識清醒的時候親她，我只有親A女，其他的行為我都沒有做等語。惟查：
 1、被告丙○○、甲○○於110年3月25日凌晨與A女一同飲酒，嗣後三人一同前往被告甲○○位於花蓮縣○○市○○○路00號2樓201室租屋處喝酒聊天，嗣於同日凌晨6時23分許至同日上午7時17分之間，被告丙○○親吻A女嘴巴及撫摸A女之胸部、被告甲○○親吻A女嘴巴等情，業據證人A女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證述在案，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0年5月27日刑生字第1100033069號鑑定書1份、被告2人於本案案發後與A女間之簡訊翻拍照片及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在卷可證，亦為被告丙○○、甲○○所是認，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2、被告丙○○、甲○○確有違背A女意願，對A女為猥褻行為，理由如下：
 (1)本案犯罪事實，迭據證人A女於檢察官訊問及本院審理時證述如下：　　
　　證人A女於偵查中具結證稱：110年3月25日我跟丙○○、甲○○還有丁○○一起在外面喝酒，喝到凌晨6點多就回丙○○家（應為甲○○家）繼續喝，到家時丁○○說他累了就先睡，房間内有二張床，一個比較高一點，丁○○睡的是比較低的另一張床，後來我跟丙○○、甲○○就繼續喝，因為丙○○、甲○○說我累了可以躺著，我就跟丙○○說我累了我先躺一下；那天我一個人喝20罐啤酒，丙○○、甲○○讓我先躺，躺沒多久，丙○○就躺我左邊，過一下甲○○來躺我右邊，後來他們兩人開始上下其手，我記得我好像有蓋東西，一個人用手搓我胸部，手有伸到衣服及胸罩，另一個人手伸進内褲摸到我下體，當下我不知道哪隻手是誰的，他們兩人同時摸，我不知道是左邊摸來的還是右邊摸來的；我被摸之前想躺著休息，已經快睡著，被摸之後我就開始掙扎、反抗，然後將丙○○、甲○○他們推開說不要弄我；因為丙○○、甲○○摸我的時候一直在笑，我就說你們在幹嘛，你們這樣太誇張，你們不要弄我，我講完後他們一直在笑，還繼續在我身上摸來摸去；丙○○、甲○○摸我時，我有嚇一跳，我嘗試將丙○○、甲○○推開，但推不開，因為丙○○、甲○○都在我身體旁邊，丙○○、甲○○都離我很近，所以推不動，因為丙○○、甲○○越弄我越不舒服，我再次將丙○○、甲○○推開，甲○○有先離開我身邊一點點，但他們二人還是繼續摸，我第二次推丙○○、甲○○時，他們沒有摸到衣服裡面，是隔著衣服摸胸部、腿及肚子，第二次推之後，丙○○、甲○○還繼續摸，我才坐起來，丙○○、甲○○他們跟著我坐起來，坐起身之後丙○○、甲○○還用手觸碰我，但沒再將手伸進我衣服或褲子；我用比講話聲大很多的音量罵丙○○、甲○○不要再弄我了，他們就停止了；在旁邊睡覺的丁○○好像聽到我們爭吵聲醒來，丙○○、甲○○就停止弄我的動作，丁○○就去跟他們講話，講完後丁○○就離開房間；後來我有打電話跟我姊求救，丙○○、甲○○二人就完全停止用我的動作，丁○○起來時丙○○、甲○○就沒再碰我，我就打電話給我姊求救，我記得沒多久，甲○○因為害怕就從二樓跳下去跑不見面，剩丙○○一人，我叫丙○○不要跑，沒多久丙○○拿著衣服往樓上衝；現場的酒瓶是我摔破的，我要阻止丙○○、甲○○從門口跑掉，我摔酒瓶的時候，丙○○、甲○○都還在房間等語（見偵卷第75頁至第78頁），並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在110年3月25日上午5時許，我躺在床上時，丙○○、甲○○先在前面的一個小沙發上面，後來我還沒睡著，丙○○、甲○○就躺到我旁邊，大概過了5至10分鐘的時候，丙○○、甲○○就開始親我，一開始好像是丙○○先上來親我，因為我對丙○○是有好感的，所以丙○○親吻我的時候我覺得還好，我只是讓丙○○親吻，沒有主動親丙○○；後來他們就開始撫摸我的胸部、肚子一直到下體，因為那時候他們兩個都在我旁邊，所以我無法很確定到底哪隻手是誰的，那時有棉被蓋著，所以我不知道是誰的手脫掉我的胸罩、撫摸我的胸部，但我能確定甲○○有親吻我跟撫摸我的胸部；被告丙○○、甲○○都有違背我的意願擅自親我的臉、嘴及耳朵等部位；因為丙○○、甲○○一直在嘻笑，就是有點在嘲笑我的那種感覺，後面我就生氣，我就整個坐起來，我就說你們太過分了，加上丁○○也醒了，後來丙○○、甲○○才停手的等語（見本院卷第273頁至第280頁等語）。是依證人A女所述，本案之案發經過為，證人A女與被告丙○○、甲○○於110年3月25日凌晨，在被告甲○○之住處飲酒，後來證人A女在被告甲○○之住處躺下休息，不久後被告丙○○、甲○○分別躺在證人A女之右、左兩側。嗣被告丙○○親吻A女時，因證人A女對被告丙○○有好感，故證人A女並未拒絕，而後證人A女感覺有人掀起其上衣及胸罩，且同時有2人撫摸A女身體，經A女以言詞拒絕表示「我不要」後，被告丙○○、甲○○仍持續撫摸A女，A女不甘受辱隨即起身並大聲喝叱被告丙○○、甲○○，並表示要打電話向他人告知此事，被告丙○○、甲○○始停止動作，A女並憤而將酒瓶砸向房間大門附近，被告甲○○遂由2樓窗戶跳窗離去，被告丙○○則係由大門離去等情。
 (2)證人A女所指訴之上開犯罪事實，有以下之證據足茲補強：
  ①被告丙○○於偵查中陳稱：A女喝叱後，我坐在A女旁邊看A女打電話，A女叫我們都別走；A女喝叱完，我下床後，A女才起身，A女起身時內褲有穿著，她包著棉被；A女有問我說你們覺得很好笑嗎等語（見偵卷第35頁至第36頁），並於本院審理中，轉換為證人身分具結證稱：當A女喝叱我們時，我都當時已經沒有在床上了；A女喝叱我們之後，當時甲○○已經在沙發了等語（見本院卷第191頁至第192頁），且被告甲○○亦於偵查中陳稱：（檢察官問：A女是否有斥喝罵你們？）A女沒明確說不要，A女是突然生氣，就罵我們，罵什麼我不清楚等語（見偵卷第38頁）。是依被告丙○○所述，證人A女確有於被告丙○○、甲○○對其為親吻及撫摸之行為後，大聲喝叱制止被告丙○○、甲○○，並質疑被告丙○○、甲○○是否覺得這件事情很好笑等情。　　
  ②證人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110年3月25日凌晨在丙○○家中時，因為我本身有聽障障礙，所以我沒有聽到A女在大叫，我在現場沒有看到發生什麼事情，後來A女叫我離開房間，我就出去了；我不知道丙○○、甲○○跟A女間發生什麼事情，A女也沒有跟我說發生什麼事情，A女叫我出去我就出去了，我離開時房間裡還有丙○○、甲○○及A女；我警詢時說我有看到A女砸了酒瓶，甲○○在清地上的玻璃屑、丙○○站在一邊，我穿了鞋子就離開，但我當時沒有看清楚是誰砸酒瓶，我知道地板有玻璃碎片，沒有看到是誰砸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67頁至第169頁、第174頁）。是依證人丁○○所述，其雖未見本案案發之過程，然其確實有於本案案發後經證人A女叫起床，並於起床後見地板有酒瓶之玻璃碎片。
  ③證人A女於遭被告丙○○、甲○○親吻及撫摸後，隨即於同日7時6分許傳送簡訊與暱稱為「小小」之人稱：「我有困難，拜託啦」、「叫爸爸來帶我」、「求你了」、「被設計了」、「姐你了」等語，有證人與「小小」間之對話截圖照片2張在卷可參（見警卷第109頁）。
  ④被告甲○○於本案發生後，並非由大門正常離去，而係由租屋處二樓跳至一樓人行道上，且不顧落地姿勢為單腳先行著地所帶來之劇烈衝擊，隨即快速跑離現場，亦有監視器影像截圖照片2張在卷可證（見警卷第95頁）。
  ⑤被告甲○○於本案發生後，傳送簡訊與A女稱：「姐姐你好我是甲○○...丙○○的朋友，那天的事情很抱歉，因為自己有點喝過頭了，然後讓你感到不舒服這點我在這邊跟你好好說對不起是我的錯，你那時候你把我推開的時候我就離開到沙發了、也沒有再對你繼續下去的意思...希望你能原諒...和解...是我不夠成熟是我的自以為，傷害了你...是我沒有盡到對陌生人的禮貌。讓你感到不舒服不開心...是我的不對真的對不起...姐姐在這邊跟你說對不起了很抱歉」、「姐姐你好...那個事很抱歉，想說與其用打字道歉，不如當面跟妳好好道歉，希望姐姐您可以回覆我一下...」等語，有被告甲○○與A女間之對話截圖照片2張在卷可參（見警卷第69頁）。
  ⑥被告丙○○於本案發生後，傳送簡訊與A女稱：「能不能跟妳約明天下午」、「至少給我另一個朋友機會可以吧」、「對不起，拜託你，可不可以在給我個機會，拜託，不會有下次也絕對不會再有下次」、「對不起，真的對不起，拜託，真的再給我一次機會～我一定會好好做人～我有反省自己了...真的是我們不對～對不起，拜託，給我一次機會」、「可不可以再給我機會，真的很抱歉～我真的知道錯了～拜託，能不能給我機會」、「拜託，可不可以給我個機會，對不起，拜託，真的很對不起，拜託你給我個機會，拜託」等語，有被告丙○○與A女間之對話截圖照片2張在卷可參（見警卷第71頁至第72頁）。
  ⑦證人A女之胸罩採樣之左罩杯內層處，檢出一男性Y染色體DNA-STR主要型別，與被告丙○○型別相符，不排除來自被告丙○○或與其具同父系血緣關係之人，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0年5月27日刑生字第1100033069號鑑定書1份附卷可佐（見偵卷第49頁至第61頁）。是A女證稱有人親吻其胸部等情，應係丙○○所為無疑。　　　
  ⑧從而，以上事證，俱足補強證人A女之證述而擔保其真實性，自堪採信為真。 　　　　
 (3)被告丙○○、甲○○雖以前揭情詞置辯，然均無可採，理由如下：
  ①被告丙○○雖於本院審理中辯稱其僅構成乘機猥褻，亦即其係趁證人A女因意識不清不能抗拒而為猥褻行為，然此與被告丙○○於偵查中陳稱：110年3月25日凌晨，我開始親吻及觸摸A女的時候，我認為A是醒著的等語（見偵卷第39頁），證人A女於偵查中具結證稱：被摸的當下我蠻清楚的，我都知道發生什麼事情等語（見偵卷第78頁），及被告甲○○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陳稱：A女上一秒還在跟我們聊天，所以A女並沒有酒醉，我是在A女意識清楚的時候親A女等語大相徑庭（見本院卷95頁），亦無從說明倘A女於案發時確屬意識不清，何以就本案之細節部分均得與被告丙○○、甲○○所述一致等情，是被告丙○○前開所辯，並無可採。
  ②被告甲○○雖辯稱其僅有於A女意識清楚時，親吻A女嘴巴等情，然被告甲○○於警詢時陳稱：我與丙○○一開始都是分別和A女親親抱抱，後面到一個時間，我與丙○○兩人就一起跑到床上和A女親親抱抱，然後A女突然把我推開，我被推開之後就到沙發喝酒；我就只有親親抱抱而已，我親親只有親她的嘴，我只有觸摸A女的肚子及大腿；我只有觸摸A女的胸部，我摸胸部的時後有胸罩（筆錄誤載為「胸部」）隔著，我沒有舔A女的胸部；這件事情沒有人主導，我忘記是我先對A女上下其手還是丙○○先的；A女沒有喝叱我們停手，就只有我和A女摟摟抱抱的時候，她突然把我推開，於是我就馬上停手到沙發那邊喝酒，丙○○後來如何停手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也突然跑來我旁邊，然後A女在旁邊哭等語（見警卷第14頁至第17頁），嗣於偵查中改稱：我有親A女嘴巴，我記得沒有摸A女，我沒有摸A女的胸部或舔A女的胸部；我沒摸A女胸部，我親A女嘴巴時她沒反抗，A女是醒著的；我有跟A女身體貼近，但沒有摸A女身體；我在警詢時說有摸A女胸部，但我現在回想起來沒有；我的手有放在A女的肚子及大腿上（見偵卷第37頁、第39頁），又於本院審理中陳稱：我只有親A女，其他的我都沒有做等語（見本院卷第95頁），足見被告甲○○係隨訴訟進行程度不斷更易供詞，且就涉案情節逐次縮減，顯為卸責之詞；而證人A女雖於偵查中證述不知是誰的手觸摸其胸部及私密處，然證人A女已明確表示同時有2人撫摸其身體，與被告甲○○警詢之陳述較為相符，是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所辯上情應非實在。
  ③至被告丙○○、甲○○雖均辯稱於A女喝叱之後，並未有任何親吻及撫摸A女之行為等語；惟查：
  被告甲○○於檢察官訊問時陳稱：我與丙○○在觸摸A女的過程中，A女都沒有反抗或拒絕，A女突然生氣時，我不知所措，沒有繼續摸的動作，我們以為我們做什麼東西讓A女不高興，A女就直接突然生氣，我們就嚇到，就在旁邊聽她辱罵我們，她罵我們什麼就不清楚，我忘記了等語（見偵卷第38頁），又於檢察官訊問時改稱：A女喝叱時，我們沒有繼續摸、親A女，A女突然起身喝叱，我那時已經在沙發了，那時候被告丙○○與A女二人在床上，A女還沒喝斥我就在沙發，因為當時想喝酒等語（見偵卷第39頁），是被告甲○○於A女大聲喝叱拒絕其等之行為時，被告甲○○是否仍在床上，前後供述不一，已難採信。
  而被告丙○○於本院審理中，轉換為證人身分具結證稱：我只記得我躺在A女的旁邊，我不記得甲○○有沒有躺下來；我看的到A女，但看不到甲○○，因為我躺著，我覺得A女會阻擋我的視線；我不清楚甲○○有沒有撫摸A女等語（見本院卷第184頁至第185頁），及被告甲○○於本院審理中，轉換為證人身分具結證稱：我親吻A女嘴巴的時候，我沒印象丙○○有沒有看到，跟丙○○有關的事情，我都沒有印象；我都閉眼睛，沒有注意丙○○在哪裡做什麼事情等語（見本院卷第196頁、第198頁），均與其等於警詢及偵查中，均能就案發時同案被告之行為詳為證述之情形大不相同，顯係臨訟互相迴護，當無可採。
  再者，倘如被告甲○○所述，其係於A女意識清醒之情形下，親吻A女，且A女並未表示任何拒絕之意，何以被告甲○○事後要以跳樓之方式迅速逃離現場？並不斷傳送訊息向A女道歉？倘被告丙○○未有違背A女之意願，親吻A女及撫摸A女身體（被告丙○○辯稱A女於斯時意識不清等情並無可採，業如前述），何以被告丙○○事後要不斷傳訊息向A女道歉，表希望A女再給其一次機會？是被告丙○○、甲○○之供詞反覆且避重就輕，案發後之行為亦與常情有違，實難遽信。 
 (4)另被告丙○○之辯護人雖為其辯稱：證人A女就其有無嘗試推開被告2人等情，即證人A女起身後，被告2人是否仍有繼續撫摸證人A女等情，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前後不一致等語，然性侵害案件之被害人於遭性侵害之際，身心均受強大傷害，加以受到性侵害後所引起之心理反應，本難期待被害人於事後司法程序之歷次證述中，得以分毫不差描述案發過程，被害人之記憶因時間經過而淡忘致發生不一致情形，亦不違常理，自難以證人A女前後證述之內容有細節之不同，逕認其指述為虛，是辯護人所辯上情，亦無可採。　　　　
(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丙○○、甲○○就上開犯罪事實欄所示之犯行，均堪可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二人以上共同犯前條之罪者，係指在場共同實行或在場參與分擔實行強制性交犯罪之人，有2人以上而言。又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按共同正犯意思之聯絡並不限於事前有所謀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其表示之方法，亦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又若了解最初行為者之意思而於其實行犯罪之中途發生共同之意思而參與實行者，亦足成立相續之共同正犯，故對於發生共同犯意以前其他共同正犯所為之行為，苟有就既成之條件加以利用而繼續共同實行犯罪之意思，則該行為即在共同意思範圍以內，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4230號、103年度台上字第225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案係由被告丙○○先行親吻被害人A女後，被告甲○○見狀隨即一同親吻被害人A女，嗣被告二人均撫摸A女之身體，持人數之優勢令被害人A女一時無法反抗而得手，並於A女出言制止後，仍一同嘻笑繼續為猥褻行為，顯有犯意之聯絡。是核被告丙○○、甲○○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而有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1款之情形，應論以刑法第224條之1之二人以上共同犯強制猥褻罪。被告2人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另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又適用該條文酌量減輕其刑時，雖不排除審酌同法第57條各款所列之事由，惟其程度應達於客觀上足以引起同情，確可憫恕者，方屬相當，經查本案無論就犯罪動機、情節、手法等，均無從認被告丙○○、甲○○有情堪憫恕之情，自無刑法第59條減刑規定之適用，附此敘明。
(二)爰審酌禁止2人以上共同對他人為猥褻行為係我國現行之有效規範，並為刑法所明定，當為我國人民普遍適用之行為原則，被告丙○○、甲○○於理性思考後，仍違背上開行為規範而為本案犯行，國家自應透過刑罰再次宣示上開規範之有效性。本院衡酌被告丙○○、甲○○本案犯行之手法所蘊含之不法內涵；被告丙○○、甲○○犯行對被害人A女所生之影響，及被告丙○○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須扶養母親、之前做工程、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2萬8千元、家庭經濟狀況貧困各因素對其遵法能力之影響性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350頁至第351頁）；被告甲○○自述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無須扶養其他人、之前做工程、現在沒有工作、目前靠存款過活、家庭經濟狀況貧困各因素對其遵法能力之影響性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351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並強化一般民眾對於自身受法律保護之合理期待。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羅美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柏憲
                                    法  官  林思婷
                                    法  官  邱佳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32 條第2項、第3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21　　日

                                    書記官  方毓涵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
四、以藥劑犯之。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八、攜帶兇器犯之。
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